

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委員會第2次聯席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星期一）9時6分至13時49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蘇委員清泉

本日議程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議事錄

討論事項
繼續審查委員吳春城等42人擬具「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案。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請議事人員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3年10月24日（星期四）9時至14時39分

地　　點：群賢樓8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昭姿　　林月琴　　張啓楷　　鄭正鈐　　陳菁徽　　陳亭妃　　廖偉翔　　邱議瑩　　林岱樺　　王育敏　　邱鎮軍　　張嘉郡　　賴瑞隆　　楊瓊瓔　　邱志偉　　黃秀芳　　盧縣一　　陳超明　　謝衣鳯　　蘇清泉　　林淑芬　　王正旭　　陳　瑩　　蔡易餘　　鄭天財Sra Kacaw　　　劉建國　　楊　曜　　涂權吉

　　　（委員出席28人）

列席委員：賴惠員　　林德福　　鍾佳濱　　洪孟楷　　黃珊珊　　林倩綺　　林國成　　林沛祥　　葛如鈞　　林俊憲　　吳春城　　謝龍介　　林楚茵　　廖先翔　　麥玉珍　　林憶君　　顏寬恒　　吳宗憲　　翁曉玲　　高金素梅　葉元之　　羅廷瑋

　　　（委員列席22人）

	列席官員：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
	處長
	蘇永富

	
	勞動部
	部長
	何佩珊

	
	　勞動力發展署
	署長
	蔡孟良

	
	　勞工保險局
	局長
	白麗真

	
	　勞動保險司
	司長
	陳美女

	
	　勞動福祉退休司
	司長
	謝倩蒨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司長
	黃維琛

	
	　勞動關係司
	副司長
	黃琦雅

	
	　職業安全衛生署
	組長
	許莉瑩

	
	衛生福利部
	政務次長
	呂建德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副司長
	蔡誾誾

	
	　長期照顧司
	專門委員
	王齡儀

	
	　心理健康司
	專門委員
	洪嘉璣

	
	　口腔健康司
	簡任技正
	陳少卿

	
	　社會及家庭署
	副署長
	張美美

	
	　國民健康署
	組長
	李嘉慧

	
	　中央健康保險署
	副組長
	林右鈞

	
	經濟部
	常務次長
	連錦漳

	
	
	主任秘書
	莊銘池

	
	　產業發展署
	主任秘書
	林德生

	
	　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主任秘書
	謝戎峰

	
	　商業發展署
	組長
	翁靜婷

	
	　國際貿易署
	簡任秘書
	簡顯瓔

	
	　產業技術司
	科長
	何彥慶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
	處長
	林志憲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司長
	梁學政

	
	文化部綜合規劃司
	副司長
	陳宜靜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副署長
	陳慧敏

	
	　數位政府司
	科長
	林菊穗

	
	國家發展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彭立沛

	
	　社會發展處
	副處長
	賴韻琳

	
	　人力發展處
	副處長
	鄭佳菁

	
	　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
	簡任技正
	曾詠宜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生命科學研究發展處
	處長
	楊台鴻


	
	農業部農民輔導司
	司長
	陳俊言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簡任正工程司
	王智緯

	
	交通部觀光署
	副署長
	周廷彰


主　　席：蘇召集委員清泉

主任秘書：郭冬瑞

專門委員：劉厚連

紀　　錄：簡任秘書　林桂美　簡任編審　李志遠　科　　長　賴映潔
薦任科員　莊鴻基

討　論　事　項

審查委員吳春城等42人擬具「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案。

（本次會議經委員吳春城說明提案旨趣，由勞動部部長何佩珊說明後，委員陳昭姿、林月琴、陳亭妃、鄭正鈐、廖偉翔、陳菁徽、林淑芬、黃秀芳、王育敏、蘇清泉、邱鎮軍、吳春城、楊瓊瓔、陳瑩、賴瑞隆、翁曉玲、劉建國、吳宗憲、洪孟楷、王正旭、黃珊珊、林倩綺、林國成、涂權吉、蔡易餘、羅廷瑋、麥玉珍及楊曜等28人提出質詢，均經勞動部部長何佩珊、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立沛、經濟部常務次長連錦漳、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呂建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處長林志憲、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蘇永富、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副署長陳慧敏、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司長梁學政及文化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陳宜靜暨各相關主管等即席答復。委員盧縣一、張嘉郡、陳超明、林憶君、邱議瑩、邱志偉及謝衣鳯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議：

一、說明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三、委員吳春城等42人擬具「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另擇期委員會辦公聽會及繼續審查。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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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委員會，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之處？（無）沒有，議事錄確定。

本日會議的議程為繼續審查委員吳春城等42人擬具「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案，這裡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第一個，這個法是三個黨都有委員連署，非常踴躍；第二個，這一段時間一直在溝通，也有所修正，我們把條文從22條改為13條；第三個，所有要求權利的部分全部刪掉了；第四個，大家也都有默契，原則上我們今天進行逐條後將法案送出委員會，然後政黨協商，再交由院會處理，原則上行政院可能會再提一個版本，在政黨協商的時候一起來審查。

賴委員，你要先問，是嗎？

賴委員瑞隆：我要會議詢問。

主席：現在賴瑞隆委員要求會議詢問。

賴委員瑞隆：主席、各位委員。我先進行會議詢問，會議詢問是最優先的。我想問一下，待會可能請主席或請主秘回答一下，今天立法院全院委員會召開「行使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同意權案」公聽會，是有這樣的程序，其他各委員會其實都沒有開會，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主席跟主秘，就程序來講，今天召開這樣的會議在程序上有沒有問題？另外則是會不會影響到委員們的權益？是不是請主席跟主秘答復一下，好不好？因為其他委員會都沒有開會，好像獨獨只有衛環跟經濟的這個聯席會議，是不是請主秘回答或者請主席回答？這是會議詢問。

主席：根據過去的慣例，在全院委員會的時候，還是有各個委員會在召開，我們在上個禮拜也詢問了院本部這邊可不可以排議程，他們的回答是可以，所以法律上是OK，但是有說沒有讓委員可以暢所欲言，這可能會有一點影響。以上報告。

賴委員瑞隆：好，了解。

主席：我再跟賴委員報告一下，剛剛我有報告過，今天這個法案如果出委員會的話，我們是會送政黨協商，也就是我們三個黨還要再政黨協商，也不排除行政院那邊會補送資料、補送版本，然後在政黨協商時一併討論，我們不會直接送院會，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有關本次會議各項書面資料，均列入紀錄及刊登公報。

現在宣讀提案條文內容及修正動議，請一併宣讀。

一、提案條文：

	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促使國家政策制定與產業發展能因應人口變遷所生的新社會與市場結構，翻轉銀髮海嘯轉為國家發展動力，降低年輕世代負擔，實現世代經濟循環目標，維護壯世代人權與尊嚴，創造跨齡共榮，韌性永續之目標，特制定本法。
	一、揭櫫本法立法精神及目的。
二、考量壯世代涉及政策面向多元，為建立共同性規範，作為各級政府推展壯世代事務之指引，爰制定本法。
三、聯合國提出因應人口變遷、並結合永續發展之「2021-2030健康高齡化十年行動計畫」，係以營造「一個所有人都能活得長壽又健康的世界」為願景。由該計畫主旨顯示國家政策制定及產業發展都需依據人口結構之變更進行因應，積極呼應聯合國行動，共同實踐跨齡共榮，韌性永續之目標願景。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壯世代：指五十五歲以上之國民。
二、壯世代政策：指促進社會與個人重新認知高齡者實為高壽者，並協助壯世代持續成為生產者、消費者，提升壯世代於各領域生活品質並降低社會福利負擔之政府方針及計畫。
三、壯世代產業：指活化壯世代資產、發展長壽經濟，協助壯世代持續成為生產者、消費者之各行業所為技術、產品、服務、知識或措施之開發、生產、使用、銷售、投資等經濟行為。
四、壯世代就業：指消除社會與個人對壯世代之就業歧視，並以壯世代具工作能力及就業意願者為對象，協助續留職場或再回職場之勞動行為。
	一、本法之用詞定義與範圍。
二、鑑於我國現行法制政策與各國相關法制政策對壯世代之定義見解分歧，為達最大範圍之定義涵蓋，並考量為退休與否之準則之一，爰參照《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五款規定，以五十五歲以上之國民為本法所稱之壯世代。
三、第二項所定與壯世代有關之政策，為期盼政府各部門在擬定政策時都能立即摒除1970年代的舊思維，而是以「壯世代」的新思維，制訂出真正符合當前人口結構現狀與趨勢，切中需求的前瞻性政策，不但有助朝向「破除年齡歧視、代際共榮」的國際趨勢，並能成為引導產業創新、開創「壯世代」新經濟的必走之路。
四、第三款所定之壯世代產業，即含括促進壯世代之就業、消費、金融、社交、休閒娛樂、學習、健康促進等之行業及經濟行為。
五、第四款所定之壯世代就業，為消除整體職場環境仍普遍存在年齡歧視現象，全方位創造壯世代適性就業環境與修法，積極推動彈性工作、高齡友善職場指標與退休準備，讓壯世代成為國家及產業人力需求及競爭力的一部分。

	第三條　行政院應設壯世代政策辦公室統籌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壯世代之權責，共同推動壯世代政策。
壯世代政策辦公室設置召集人一人，由行政院院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就政務委員、有關機關首長、具壯世代發展經驗之專家學者及壯世代民間代表派兼或聘兼之。
壯世代政策辦公室每年應制定國家年度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計畫，並審核計畫目標、預算及成效。
壯世代政策辦公室推動之壯世代政策事務，應包含但不限於壯世代經濟發展、金融生態系、科技發展、學術及產業研究、就業環境、健康生活與環境、教育體制、數位落差弭平、消費文化形塑等政策面向。
	一、第一項明定行政院應成立壯世代政策辦公室統籌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壯世代權責，確保人口變遷下政策因應能夠進行跨部門統合並保持政策制定之前瞻性。
二、第二項明定行政院成立壯世代政策辦公室之組成。
三、第三項訂立壯世代政策辦公室應制定國家年度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計畫，同時針對計畫目標、預算及成效進行審核。
四、第四項明定壯世代政策辦公室推動之壯世代政策事務面向。

	第四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輔助壯世代產業之發展，並結合財稅及金融制度、土地及建物活用，提供壯世代產業發展政策，培植新創及產業鏈，促成長壽經濟之發展。
	明定政府應積極發展壯世代產業，經濟主管機關應提供相關配套制度，包含產業輔導、財稅及金融資金提供、活化土地及建物等產業發展政策及措施，培植新創及產業鏈，以促成長壽經濟之發展。

	第五條　政府應建立超高齡社會金融行動方案與指標，提供相關金融商品或投資鼓勵措施，建構壯世代金融生態系。同時積極提供壯世代普及公正的金融教育，強化金融識能，促進財富公平與安全。
	明定政府應積極輔導金融機構對壯世代族群規劃適合之投資商品組合，協助其參與金融活動並做好財務管理運用，藉由活化壯世代資產帶動長壽經濟發展，同時提供友善金融服務，加強壯世代金融教育及金融識能。

	第六條　政府應促成公私部門與學術機構合作，增進壯世代研究資源應用，並成立或指定壯世代生活需求長期性、應用性、基礎性之調查研究專責單位。
	一、明定政府應強化壯世代相關領域學術及產研究，促成橫向協調整合壯世代研究資源之應用與發展，以促進壯世代各領域包括經濟、勞動、醫療、教育。文化、科技等之發展。
二、政府應成立或指定壯世代研究專責單位，針對壯世代生活現況與其他相關事項進行研究、調查、統計、分析、保存、公開及提供。

	第七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壯世代就業，建立合宜媒合及培訓機制，在尊重及反歧視原則下創造壯世代適性就業環境。並積極推動彈性工作、高齡友善職場指標與退休準備。
	明定政府應分析釐清我國壯世代就業意願與勞動參與率，防免壯世代就業時面臨的年齡及性別歧視等刻板印象導致的不利影響，同時藉由壯世代經驗傳承及青銀世代合作，鼓勵壯世代投入或續留勞動市場，共創社會及經濟發展。

	第八條　政府應從預防老化觀點，藉醫療投資，增進智慧精準醫療，以維護壯世代身心健康；並就預防保健、心理衛生、醫療、復健與連續性照護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保障壯世代權益。
	一、政府應透過政策設計與創新科技之應用，包括但不限於健保給付之創新改革、長照補助設計以及醫療機構與長照機構之評鑑設計、數位化照護與資訊整合等，提供周全性、連續性、以人為中心的整合式健康照護和社會照護，並積極引導各類健康服務機構共同落實與普及健康老化，厚植國家競爭力根基。
二、政府對壯世代之健康，應優先強化預防、疾病管理、健康管理與復健，推廣身體活動、良好營養、口腔保健與慢性病控制，長期監測各健康項目改善狀況及縮小健康不平等等面向。

	第九條　政府應與大學合作，整合相關教學資源、培訓機構或團體，協助建立以形塑良好環境，宣傳推廣圓夢及滿足第三人生需求之理念，普及終身學習之目的壯世代教育。
	一、政府應普及終身學習機會，並重視城鄉、貧富與性別在機會上之平等。
二、政府應活化並整合各級各類教育資源、公私培訓機構或團體，形塑良好環境，宣傳推廣圓夢及滿足第三人生在個人發展、休閒嗜好、生活、理財、就業、保健、數位技能等多元需求之壯世代教育。
三、各級政府機關應鼓勵民間參與，設計並提供多元化的休閒、觀光及社交活動，以促進壯世代之融入、參與，減少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提升身心社會健康。

	第十條　政府應協助壯世代積極參與數位社會，創造數位平權環境，以使壯世代智慧資產有效貢獻社會。
	明定政府應盡力縮短世代間數位落差，制定並確保遵循資訊和通訊技術及輔助技術的無障礙標準，增進壯世代使用數位工具的能力，創造壯世代生活、工作、消費等數位社會貢獻。

	第十一條　政府應建立壯世代新形象，藉由合宜機制尊重、維護世代共存共榮之新文化，並積極建立相關文化產業。
	明定政府應建立並宣傳壯世代新形象，取代傳統社會對高齡者負面刻板印象，增進對年齡和老齡化的認識和瞭解；同時藉由代際共榮、理解壯世代文化體驗及消費需求下建構相關文化產業。

	第十二條　政府應推動壯世代觀光發展，建立壯世代旅遊行銷品牌，媒合在地組織與產業界，鼓勵壯世代提出或參與觀光旅遊相關提案。促成壯世代產業對優質壯世代旅遊規劃之共識。
	明定政府建立壯世代相關旅遊行銷品牌，增進觀光相關在地組織及產業投入壯世代旅遊開發，促成壯世代在觀光之消費者及生產者意識與經濟行為投入。

	第十三條　政府應針對壯世代農民或跨域從農者提升農業技術及農業經營。結合青壯年留農或返農、增加農業及農村經濟產值，並建立壯世代農民與在地青農交流及服務平臺機制，促進農村再生與農業永續發展。
	政府應藉由壯世代農民經驗傳承及跨域從農者之人力投入、結合青農世代合作，增進農業人口投入，同時藉由交流及服務平臺機制，促進農村再生與農業永續發展之橫向協調合作及資訊共享。

	第十四條　鼓勵壯世代參與地方創生，透過媒合機制建立壯世代與在地團體創生組織合作，提供技術及知識等投入地方創生事業，創造地方共好發展。
	政府應藉由壯世代豐富人生經驗和人脈、結合在地團體進行地方創生合作，增加地方建設及發展之多樣性。

	第十五條　政府應建立壯世代國家資料庫，並每年統計並公布健康預期壽命。
前項之壯世代國家資料庫，應建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彙整公私部門及學術機構之資訊，善加運用，以促進壯世代政策、產業、就業之研究與法規研訂。
	一、明定政府應建立壯世代國家資料庫，資料庫內容包括並不限於以下項目：國民之健康與功能、生活與休閒、公民參與（含就業與志願服務）、社會參與（含終身學習）等現況和需要，以及高齡友善環境（含住居資源、交通、公共空間、終身學習資源、資通訊系統、高齡歧視與世代共融、就業環境、醫療與長照資源、輔具政策、金融等）與長壽經濟之進展，並依性別、年齡、地區等進行比較分析，且長期追蹤。同時每年統計並公布健康預期壽命，包含零歲和高齡（60、65、70歲等）。
二、為提升壯世代研究能力及統合研究資訊，爰明定政府應促成公私部門與學術機構合作及資訊共享，橫向協調整合壯世代研究資源之運用與發展，以強化壯世代政策、產業、就業之研究與法規研訂。

	第十六條　各級政府應以首長或其指定之人為召集人，邀集相關學者、專家、民間機構、團體代表，及壯世代族群代表，定期召開會議或論壇，協調、諮詢、審議及規劃推動與其主管業務相關之壯世代政策。
各級政府應鼓勵企業及社會團體善盡社會責任，共同推動壯世代政策。
	一、明定民間參與壯世代政策機制。
二、為廣納各界意見，各級政府應以公私合作為原則，透過民間諮詢及參與規劃出符合需求的壯世代政策。
三、第二項為落實ESG當中的「S」，也就是企業及社會團體善盡的社會責任，創造永續發展的社會。

	第十七條　政府應寬列壯世代事務預算，採取必要措施，合理分配及運用，確保經費符合政策所需。
政府應依實際需要合理分配、挹注資源，補助、表彰相關學術機構、產業界、民間團體與個人等，共同推動壯世代政策及措施。
中央政府得設立壯世代發展基金，辦理壯世代政策發展相關事項。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應寬列壯世代事務預算，以保障壯世代事務推動時之經費充裕。
二、第二項規定政府應合理分配、挹注資源，並對相關學術機構、產業界、民間團體及個人等提供補助或表彰，增進壯世代政策及措施之參與意願。
三、為順遂各項壯世代政策推動，增加多元預算與預算管理及運用之彈性，爰於第三項明定中央政府得成立壯世代發展基金；其財源將配合壯世代事務之推動與發展所需，於各壯世代相關作用法中明定新增之相關規費、特別公課及罰鍰等，應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特種基金管理運用，並於取得新增適足財源且報行政院同意後，始依財政紀律法、預算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相關規定設立該基金。

	第十八條　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發布國家壯世代人口政策白皮書，並每四年依其績效及國內外情勢發展定期檢討修正之。
各級政府應配合國家壯世代人口政策白皮書，檢討所主管之政策與行政措施，有不符其規定者，應訂定、修正其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並推動執行。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發布國家壯世代人口政策白皮書，並定期檢討、修正。又國家壯世代人口政策白皮書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一)壯世代政策發展之願景及目標、(二)壯世代政策之基本理念及方針、(三)有效實施及推動壯世代策略之步驟及具體措施、(四)其他為推進壯世代政策之必要事項。
二、第二項規定各級政府應配合國家壯世代人口政策白皮書，檢討並推動執行其所主管之相關政策及行政措施。

	第十九條　各級政府應因應壯世代事務需求，充實相關人力，並建立人員專業資格制度，辦理人員教育訓練，提升工作品質。
中央壯世代專責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壯世代事務之需要，建立其專業人員之資格、認證、登錄、訓練及督導管理制度。
	一、各級政府應因應區域壯世代人口類型、產業發展狀況、環境條件等需求，規劃相關人員需求及訓練。
二、中央壯世代專責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推動主責之壯世代政策，及服務壯世代之業務需求，規劃相關人員需求及訓練。

	第二十條　本法施行後兩年內，各級政府應依本法之規定檢討所主管之法規，有不符合本法規定者，應制（訂）定、修正或廢止相關法規。
前項法規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前，由行政院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解釋、適用之。
	一、為落實本法，確保壯世代政策及措施有效推動發展，爰於第一項明定限期檢討法規。
二、依第一項規定應訂修或廢止之相關法規，於未完成法定程序前，為使壯世代政策及措施能符合本法規定，爰於第二項明定由行政院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解釋、適用之。

	第二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二、修正動議：

1.
[image: image2.jpg]& iE 8135,

% i R A

RESHRBHE - KERL RBE-I

ih*#ﬁﬁ AR~ BRESS ~ BE
G FRZ BRE IR

: Eﬁéf‘% 42 AR &K

%

Ptk HABAEEES - Wity
REEZBRE  BELSHMRALH
BB - LBEMFR 0 RAEY
 RELBREER  BHEFARAYE
4 REESEBEZHR -
AR Z M MA S BB - BUR ARG
rAM A aR T SR K BB 0
B R et 4 - BESHER
MR ERAEHABRET %
fbd it > REMETATHES
HREANE — A2 R E ERE
 BEGPERARE Eubw
WA B D
BRI A M REANREEYE -
 HHEESHEREIE - S8 A LB
B AR SRR o

EEETRREA |

Fofk BURREMEHRE - #Hehw
REEXZBER  LELSMRA S
H B L REWER  RAEEA
EXBRER AN RE XS
RAREEEZHR -

— - PR EABE R

REE BREXIEHMER
HrEWMERENE G0 %
HE - G RARLSBRE £RM
~FAL R EMEEE
HR B RRIEN S A
BE ¥ DR EEEE
Z B - ‘
%~%%w’%kﬁﬁﬁ%
%%ﬁ%éﬁﬁ%ﬁ%ﬁ
1% BE AN
REHBEBLGZEZEH
it WAL REME
BAEMTHHEERER B
HELEEREEFH K
E2RBHERE BEBRELE
SBIRF AR RSB
%( B R RRIRAE o

F=ZEME RAEHFES
MEARBBEERRLES
FBREEHLME 5 Rt
RREZTDEYERRN
R E R AREP £ KB
FABE B &R
EE2HR SBEYRIE
AREG LT LR
TREBRRE -

FEtk BRRREIBEZIHLETLS
TEHF RREF > REAHSEY
bR B HRBHE  ERAEERE
Rk A - BIBHERMAEERE

BRaEHEBHUT  Biberkiise
RERENTFHRE -

$ﬁM%
AHAEHAMEERD
o RAEREERERTH
LRk X FZ W% -

FEME BRBRIZIEIEMRAE

EEREMY  BAN Az |

HEAREFTEM -
ﬁﬁzﬁﬁgﬁﬁﬁﬁ%i%ﬁﬁl
FEHERENAGAAKLZT TS ' 8

B PR SRS 2 A 0 )

Bt HURBAR AP E 24
Bk HERERARTRE
A ARk EEREFTER
EEM-RAMAREZAERAE
EEEme

BRER
B /u&w&mﬁé?i g
ﬁ%i%ﬁﬁ.%aﬂ@

CERANEGHERRR

LTHEE BRRXEEHEY
fe~ AVERMAM S AR 45

l /i




[image: image3.jpg]1% I 8134

R RHR - AE  REZH
REERFLT -

(SRERSERI) A
e42H (44528 )5%R
N FR URGEEER
B (AEEER RBE -
AEM -RGLEER-F
WA S S E R R
£ -HERE -BRAE |
RER - HAHK 2%
VHREEEFZ R B
MR~ 8 E LRI
B oMo LB E BT R
o Fo B3R P LR g AR AR
B EHAFE  B3kIb
HE - AE - REXIHAETR
SRR o -

Btk BT RAEEE R E
A TEARE YRS AEE
BOR AR BT A i S 4 80 3
¥R BHBREBE T D
K EBIPIAZRBRES -

— v RAERFR
=~ B AZHAELE L W%
HHERSELERETAERHEA
WEZMA -

Bl BUGREBEREARRE
Be A ZBE RBRIKXT Wit
HEHEREE NE&EBEREC
BE S ERPRABYREARZFAH
R~ A BB REHESR
HRERITRE - RHREFEFE
Iﬁ o

A BUREHMBRH LB &
ERBE HETEFERR U4
HERHR G CEE ERAHRE
SEEE - BRE - BRAZEERYE
ZRE - RGRERLEFFTEREL
#RM S - |

— EREE

- KA BE AR A
FHBEZER BEHBERE S
B HBERZEE  BEL
BB RIS E RS EEE H
B RAMERASARL
e EERAEGEFNEE-HB
WS AR AR LR RR
B8 2 BB mE AR S
ZAELRBEAE SHEAHY
XF e

Ffsk BHREZI PR L
Eho a4 EE - Al TH#
B R BRAFHEZ XL
BB I AMXILE YRS S
TR -

PO A R T S B 2 # XL
» RO HEZ TR - BIBER
MA o W A R
ERREEERABREIALER
2EA LRESLEZE Y
CRHEF -

Ehb BERAARS - Ko

HMHZER IR EEH HE)
RIUBERFER > sHREH
PRERE-ZALER2zEL &
BREGEFZ By REF -

—~ FREE

N MEE-—BHAITRTREE
33t E A ARMA & RAME
SR anRy L
WHHFHOEHLYHTERN |
BRAE RIS GNREEE -2
BHRXICEBRRAAEE R 5
sEHHAR B R £ AR
EREM T EMEN TEMES
MXLEERNEEE -

= BB R R R
%0 FILEELEBREBEHAETE
B~ AR MEXE R B

RIFEE > ERBREEFRBL

g

¥




[image: image4.jpg]15 iE. 8 35,

FZALLBARER ~ KB4
CAEGE R RE R K
MERESAERZHERK
% £HERBXE -

B+ BRBHBIEHMRBEESE
Bade Al BMFHER  UE
HHREEEEAKERET

— ~ RAERIR

— BHREHAFHBEEEL
o X EHERZ B FHEE
RN XL BEZATRT
BEXILEEBRETEEE

\E#pit » HEABENE -

F+—1% BURBEZIBERMNLE
RS TRFNE TR REF
£ Bz ¥t EHEBEIHEEX
ILEE -

— ~ KRB

—~ BHREHAFEES L
o FERURZIHM LB LR
BEEZAEBRRHTZANR
HEAFMAE o

B BREESRERBRAEE
) IR RIRBAT S B 0 KA
LEGREER  BEEERE
R AEBARBAEMRE - TR
AR E EHE T Rk RE
Z 3 -

MBZANEEAEZ Y AR B MY
BB ST R R R R B A
EERABERHREELS - &
LEBFERRER BB ER
ERGHEEM  FHEIPHRER

RENFT R XRBIRTEFEHE

| RegRBELRgE E8R -
Bz hm S AR A A4

ABBE BB KSR A&

BB SRR AR

28 A1) 4 da A1k » 344 4T B b

WEBANBT A EEE Al S

HITRRE -

£+t HARESEHRBEAE

B BT ROR AT S A
AmaSEEER  SERERAR
R EEBE AR RRE - TR
AL E £ HE T ARG R E
Z 33 o

— BREBAEILBEHREN

WMHBATH Fhg o R LAAME
Wia B R E EHRAEHRIKE
HE A RAEREZH &
FREEZERABETHI
Ao |

—~ BoEMB OBUTEREGE
HREREHREARERKE
FZ AN G5 FEHRES
Mo W EEATIRAN FEEE
BRI FEHF 0 RER
HBELAHABEXRETRZESR
WHEAERERLE -

=~ BZEMBE BURER G
HRETALELRERFAKR &4
e B B AT R A A A VF 0 38
I F B BRBERZ SR -

B+=4 BURBHEHBERRRK
HHMRERIIREBMARER
B ROFHFYRIBR HMWR
EFRENGHEEM  BEIPEA
BRBLENFT RRXRBIRFFE#4
HRERABLEARERGRR -

— ~ RERIFR
— BHREHAHBEEEA
o REBRAERTSRELEL
Had Rk EE¥ZH% > BILBRL
Z A -

s BRSO A A

BB MR A S R S

B AR 4 | B A 1F 0 BB R0
BERNBT R AT R > Al

— ~ AR

— - BHAZRHFAFEESA
% HAEBRLER T F AT A
AhEEREEZ MG B

/ %




[image: image5.jpg]& E 83K

AT o | BAZ AR -

F+atk BHRBRREIAHKRBERE |— - AERR

HE  EBFATENARERY |- BHRAEZHAWNBLEER
&4 - | o AEHEREZIAELEE
MEBZHHREREREHNE  BEILE (£ BEPRBEREHERE
 OHALREEFRS  EENRYF (MALEITFEREREESME
BRELmEEZ TN EmER AR (EMBTEERENEHGE
BHHRHE AL - REZIFALE (HELSHEEAE -

SRR - |

REAN D ZER




2.
[image: image6.jpg]5 i 91 3%

BABE A2 ABAZ T

15 E S X GEE Y
| AR BHREEERR
’f/%iféfi‘?— e '%‘é
% — i F—H BTRAEHNLERE |
BREBRREHNT | AREBRLANE (AL YA R

RELBRAEREAD
SBAAGFATRT
B MBREEEER
BEFERE N 0 BIRE
X B ERERE
BAEBAZ >
AMBE R > AlEHEE
|% > AR B
FEARE - o

mAEEBEREREAD
SR HAERT

RS- RE-T O P L1 ]

HBRRERE N BIRE
BHREHE TAERE
BABIE B AR o 4 AR
AMBRER » Al TE st

o Bt RHZ EAE 4 |
BERE o o

7o BitF EHRERYL
Fiolbth 2> BLER
X PR REEEE |
P HEL > FHLRESE |

[o]

REA: REK

s . + A {
ﬁ%‘/\3 5= %U‘ ¢
A 'g 12
> ‘»\ [





主席：現在進行「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逐條審查，每條條文先請行政單位說明，接著請委員表示意見。

現在從法案名稱開始討論。

賴委員瑞隆：主席，我先問一下好不好？因為從名稱開始到前面幾個條文其實都會牽扯到壯世代這件事情，我第一個想要詢問的問題，稍後提案委員或者行政機關都可以一起來說明，就是壯世代怎麼樣認定？現在我看到的定義是規定在第二條，條文的文字是「壯世代：指五十五歲以上之國民」，如果照這樣的定義，我們現在常常都祝福大家「歡喜呷百二」，有的人活到120歲也叫壯世代嗎？100歲也是壯世代、110歲也壯世代、120歲也壯世代，也就是針對這個部分的定義，是不是請提案委員或者行政機關提出一些說明，好不好？

第二個我想請教的是，看起來很多都是一些比較宣示性或者原則性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但是在最後面又規定政府在本法施行後兩年內要依相關規定來檢討所有的法規，不符本法規定者要修正或廢止。其實我並不是那麼了解，因為看起來裡面都是鼓勵性質或者是宣示性質的，有哪一個會特定去違反到相關的法規，我是不是也請教一下行政部門的意見，好不好？這兩個問題請教一下。

主席：請行政官員先報告。

呂次長建德：主席以及各位委員，大家早安。我在這邊先做兩點說明，誠如剛剛賴瑞隆委員所說的，目前就整個定義上來說出現三個問題，第一個，就是您剛剛所說的年齡上的問題，聯合國對於高齡者的認定是65歲，這是國際international standard；第二個，就是所謂的中高齡，國際勞工組織明確定義就是45歲，所以45歲跟65歲是全世界international的，現在有一個50歲或55歲，這個在國際上到目前為止恐怕是比較難以確定的，而且誠如剛剛賴委員所說的，如果定義是55歲以上，那麼120歲的要怎麼說？所以上次在公聽會也有人提到，一個壯世代多種理解，我想這個衍生出第二個問題，就是這是一個不確定的學術、法律以及政策概念，所以在這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之下，我們在立法是務求明確，但在這裡面的內容有很多事實上是屬於訓示性規定，而且草案的對象太過廣泛，條文都是原則性跟概念性的描述，對於受規範的民眾，難以由條文來理解具體內容；第三個，剛剛委員其實有提到，以一般來說，這裡的立法體例恐怕也有問題，因為它的內容涵蓋了基本法、作用法以及組織法，與基本法不涵蓋行政作用條文以及行政作用法不訂定行政組織這些立法原則及基本通例都不符，而且最重要的是，事實上，我們任何的法律制定會牽涉到民眾的整個權利義務相關的規定，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我想可能確實是會有問題。同時最重要的，目前行政院其實已經有高齡社會白皮書，在這裡面各部會都已經有相關政策在推動，以上就這一個部分來回應，也感謝主席及委員的垂詢。謝謝。

主席：勞動部要不要補充說明？

陳次長明仁：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有關於剛才賴委員所垂詢的事項，衛福部政次已經做相關的說明，就勞動部業管的部分，我們比較關切的是中高齡、高齡者的就業促進，在勞動部業管部分有一個專法在推動當中，對於中高齡和高齡者有一些明確的定義，中高齡者就是45歲以上到65歲中間，高齡者就是65歲以上，對於中高齡者或高齡者在就業促進方面，我們大概都有一些相應的支持和步驟、方法在進行，依照法令的規定在進行當中。至於剛才所講到的壯世代各方面的意見，之前公聽會大家有充分的討論，學者專家提供的一些意見，我們都敬表尊重。謝謝。

主席：謝謝次長。

吳委員，你要不要補充？

吳委員春城：謝謝各位出席的委員，還有各部會代表的出席。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刻，再過29天臺灣就進入超高齡社會了，未來50年臺灣將減少近900萬人口，整個社會結構從以青少年、青年為主的金字塔型社會，快速的轉向以高齡者為主的倒金字塔型社會。過去50年臺灣快速的增加900萬人口，我們習慣人口大紅利的時代，但是到了2028年，人口紅利就不見了，所以這是一場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如果我們今天還在爭辯舊思維，未來我們必須為歷史負責。

關於名稱的問題，要應付這個天翻地覆的社會結構，我們現在都是從科技的技術創新、高齡科技想要來解決這個問題，卻沒有從文化、思想、制度、法規的創新來翻轉這龐大的高齡者，現在高齡者臥床平均8年，所以可以看到的是，目前所用的措施是無法阻擋這一場所謂的銀髮大海嘯，為什麼要稱為壯世代？因為它的本質就是一場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正名，你要給它一個正確的身分、正確的名稱。目前我們稱高齡者不外乎是老人、銀髮族、樂齡族，如果大家用大數據去輸入這幾個名詞，你可以看出來，依附過來的都是負面相關的連結，所以我們要不要改變一下對這一群人，這個造成我們社會嚴重的高齡歧視，我們的政策還有產業，為什麼都發展不起來？這就是人設的錯誤。

所有新的事物都必須賦予新的意義是理所當然之事，像AI，在之前沒有，當它出來的時候，大家要排拒它嗎？外送專法，以前沒有外送，那外送一出來，不是需要一個新名詞來形容它嗎？揭弊者，揭弊者之前沒有問題，現在是不是要給他一個「揭弊者」的名稱呢？共享經濟，以前沒有這種問題，出來的時候，這樣的名詞我們要懷疑它嗎？這都不是新的名詞嗎？「長照」之前也是一個新的名詞，當它出來的時候，大家懷疑它嗎？甚至連「新北市」這個詞也是，沒有多久之前它叫「臺北縣」。

現在社會日新月異，所以創造新的名詞並不足為奇，特別是根據國發會，我們不要一直講說聯合國沒有怎麼樣，然後臺灣國際沒有怎麼樣，大家真的是不去看國發會所做的資料。國發會所顯示的資料裡面，臺灣的人口，我講一個數據，我們明年進入超高齡社會，我要講一下人口的結構，我們現在也要進入65歲以上占20%，其實在世界各國當中還不算高，很多歐洲國家現在都已經到25%左右，但是各位，到2070年，我們65歲以上長者將占人口的46%，日本那時候才占35%，各位可以想像，我們會比日本老很多；歐美各國到時候還28%，我們已經46%了，我們走在世界老化最嚴重的，我們跟南韓並列為全世界最快速老化的國家。所以在這一個政策當中，我們要尾隨在國際後面嗎？我們要領先各國，我們要有新的觀念，我們要有新的倡議，以上意見請大家支持。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發言。

陳委員菁徽：主席，如果我們因為討論年紀的定義而一直僵持在目前這個狀態的話，我覺得有點好像有點……

主席：失焦？
陳委員菁徽：對，所以我建議是不是就直接往下走，然後繼續討論？
主席：陳昭姿先。

陳委員昭姿：謝謝主席。剛剛呂次長在談到這個定義不明、定義不清，麻煩呂次長回家做功課，2024年2月17號勞動部自己推動的「55+壯世代就業促進措施」講得非常清楚，年滿55歲以上以及45歲以上依法退休者為適用對象。如果大家要執著在定義的部分，那請勞動部回去查自己曾經做的定義，然後不要再談年紀了，你簡直直接打臉許銘春部長嘛！呂次長，你沒有做功課，請你們現在馬上google 2024年2月17號，勞動部推動「55+壯世代就業促進措施」協助壯世代勞工重返職場。謝謝主席。

主席：賴委員。

賴委員瑞隆：主席、各位委員。我還是要再提醒一下，因為立法院所立的法，每個出去都要很嚴謹，我建議因為立出來的法就代表立法院的品質，我認為前面花一點時間把這些部分釐清清楚，然後也讓官員的意見能夠一起納進來，我認為是很值得的。因為從題目到前面幾條幾乎都是一樣的，前面這個解決了，後面其實很快，我還是要呼應跟提醒的就是，我認為如果要定義壯世代，那要想辦法至少要跟國際能夠接軌得上，同時也要想清楚，把定義定清楚，我認為其實是一個高的立法品質，讓壯世代……因為我單覺得現在這個草案上寫55歲以上，我覺得還是稍微太寬了一點，要再定得更清楚一點。

我看到這個法，其實我的感覺主要是為了要協助壯世代的一些就業，壯世代的一些產業發展，甚至壯世代的一些政策上面等等，那我認為相關部門也可以再說得更清楚，既有的政策上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還是說需要另外訂定這個法才能夠達成？如果既有的法可以達成的話，就不一定要疊床架屋再來訂出這個法，這個部分我覺得待會也可以再請行政部門做更詳細的說明。

另外這個法的名稱叫做促進法，但是看起來它帶有相當高的基本法的味道，有些「應」怎麼作為，而且只有一些「應」的作為，同時在第三條它又帶有組織法的味道，有設置辦公室、由院長兼任，然後有若干人，那這些人要做什麼事情，這個我覺得都要把它訂得更清楚，不要產生疊床架屋，或者產生有些人設定了位置，但是他的職務或者他的任務其實並不明確，我覺得反而會造成一些資源配置上的可惜。

另外還有就是在第十七條的部分，裡面有提到包括要寬列壯世代一些事務的預算經費，當你要去寬列經費的時候，恐怕就要更清楚地去訂清楚，到底你要去處理的是什麼事項，我認為這個部分都更應該要在委員會裡面好好的討論，把它訂清楚，然後再到朝野協商或再到院會去，我認為這樣的立法品質會來得比較高。

包括第十七條第二項裡面甚至有提到，政府應該依照實際合理的分配，甚至挹注、補助到民間團體等等，這個恐怕都必須要更清楚的界定，不然將來中央執政、誰執政恐怕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做這件事情，我認為這對於整個國家的資源配置不見得是好事。每一黨都有可能當執政黨，但是這個資源配置上面可能會有很大的操作空間，我認為這個都應該再更嚴謹一點。

另外，它還有一個規定叫做得設立壯世代的發展基金，得設立當然可能設，也可能不設，但是設了之後要做什麼使用，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認為都應該訂得再更清楚一點，這樣才能夠讓整個法達到一個好的目的。

我還是要再回來強調，如果各行政部門本來就可以做的事情，那說明清楚，到底要不要立這個法就可以充分地討論。另外如果真的要立，一定要把它的範圍、職責跟權益相關的目的確認清楚，才能達到立這個法的作用。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這個法會是在第11屆的立委，萬一完成三讀的話，會是從這邊出去，這個都會留下歷史紀錄，我們希望這個法是一個嚴謹而具有必要性、必備性的一個法律，再三地跟委員跟主席們說明。

主席：謝謝，謝謝賴瑞隆委員語重心長。請王委員。

王委員育敏：主席、大家好。我想今天討論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這樣一個草案，我要先問政府單位，你們今天是要針對逐條提出你們的修法意見，還是你們是反對，所以你們都沒有備案？譬如說名稱，你們覺得應該要修比較好，你們如果對於壯世代這個年齡55歲有意見，那你們到底是贊成合併到中高齡，從45歲為起點還是什麼？我比較希望是這樣一個討論，可能才會有實質的成效，要不然大家其實是沒有對焦。

剛剛聽了兩位次長的說明，看起來好像是沒有贊成這個法，所以也沒有準備具體的名稱到底要怎麼修。因為其實在委員會已經開過公聽會，然後也詢答過，今天就是要逐條審查，我覺得基本上大家的態度要拿出來。如果你們有腹案，你們對名稱有意見，譬如說你們對「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這個名稱有疑慮，你們建議應該要怎麼樣修正，或者是要保留，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討論，今天才會有進度，要不然大家都不對焦啊！我覺得和過去衛環委員會召開討論各項法案的會議相比，今天出席的各單位代表是最多的、輻射的範圍最大，各部會幾乎都有代表來，但是我覺得就缺了一個法務部，所以也蠻奇怪的，今天是修法，可是法務部連一個代表都沒有，針對法律條文通常法務部都會給意見，但是今天法務部完全沒有代表來。

我要提的是剛剛吳春城委員講的，就是我們面臨到高齡化世代的來臨，的確觀念是要翻轉，所以我個人很贊成應該要用一個發展性的觀點來看待這樣的法案。我也同意剛剛賴瑞隆委員講的，就是我們可能要從一個基本法的概念去翻轉各部會應該要做什麼樣的調整、應該要盡到什麼樣的責任，那的確修法的過程也應該要嚴謹，所以我就很納悶今天為什麼沒有法務部的代表來，就是修法也應該要嚴謹，所有的法律用語、定義必須是明確的，因為畢竟是立法院制定出來的法律，所以這兩者應該都要兼顧。今天聯合報社論指出我們現在面對高齡社會，這一些失能家庭有居服員不夠的問題，這個都是已經到了後端，我們開始去處理問題，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個法案是從更前端，在進入到這樣的一個高齡社會時，從前面就讓他們可以參與我們社會的各項政策，用一個發展性的觀點，讓高齡人力可以成為我們社會的生產力而不會完全變成負擔，我們的確應該要超前部署，我們應該要有這樣的思維。

各部會應該要去思考，剛剛呂次長提到你們已經有高齡政策白皮書，你們的白皮書跟這個版本到底差在哪裡？都有涵蓋了嗎？都有在做了嗎？如果都有的話，那我想吳委員今天就不會提出這樣的一個草案，或許待會兒次長也可以說明你們有的是什麼，就是講出來已經在做的是什麼，因為我覺得今天吳委員提出這個版本，它最大的助益是有提到各個領域應該做什麼，而且是用一個比較發展性的觀點來看待我們面臨超高齡社會這樣的問題。所以我要麻煩大家聚焦，或者是如果行政部門覺得你們有，那就講出來，說我們現在所有的產業政策也都已經具足了，所以不需要這個法，可以很大聲的講，如果有的話，我相信吳委員就不會再提這個法案，應該就是看到有所不足，所以才會提出來。我希望我們等一下的討論大家可以更聚焦一點，今天行政部門有這麼多人來到這邊，不是來這邊坐著而已，就是應該提出你們的觀點跟意見，大家聚焦討論。以上，謝謝。

主席：廖偉翔委員請發言。

廖委員偉翔：其實我也是要呼應一下王委員講的，我想知道究竟行政部門到底是什麼態度，我想要重申壯世代希望達到的幾個主要觀點，第一個是希望促進社會參與跟經濟貢獻，這個壯世代法案是在促進中高齡人口的社會參與跟經濟貢獻，不僅是要解決一些年金、財務的問題，還要激發這一代人的潛能，讓他們繼續為我們的社會做出貢獻。第二個是希望應對高齡化的挑戰，臺灣即將進入超高齡化的社會，壯世代法案其實提供的是一個雙軌政策，結合照護跟發展，我想這個就是要因應高齡化挑戰的必要措施，而且也期待它可以減輕政府財政的負擔。因為說真的，以我們這個世代來講，我們遇到的是少子化非常嚴重然後高齡化也非常嚴重的狀況，我們每年也投入了一、兩千億在做這件事情，各自一千多億，比如說，少子化辦公室一千多億，超高齡的相關照護政策也是一千多億，可是究竟成效如何？我想行政部門自己的數字都很清楚，不然之前勞動部在答詢的時候也不會常常說怎麼消除對中高齡者的歧視、讓他們重新投投入職場等等的問題，所以我想這是全球也在面對的。事實上，你說是跟國際接軌嗎？其實國際上大家也都在面對這個問題，那有沒有很好的解方？也不知道，目前也沒看到，因為如果有很好的解方，我們可以直接抄襲、複製來推行，就可以解決問題，可是看起來並不是這樣，這是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在。今天拉高了維度、拉高了新的角度，試圖去解決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應該是可以更實質的去討論每一條有沒有什麼問題，而不一定是說從這裡開始就要把它擋掉。

再來第三個是消除年齡歧視的部分，我想法案的推行是有助於消除職場中的年齡歧視，對中高齡者可以創造更好的就業環境，這對於提升勞動參與跟促進社會公平也有重要的意義。

第四個，剛剛也有討論到所謂疊床架屋的問題，其實整合現有的政策，雖然有人的意見是認為法案可能跟一些法律有重疊，但是我想壯世代法案可以做一個整合性的框架，協調各部會的政策，反而有機會避免資源浪費和政策碎片化。我為什麼這樣講？剛剛陳昭姿委員也有提到，過去勞動部其實是有在推動55+壯世代就業的相關活動與推廣，事實上，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跨部會的問題，反而應該可以用一個發展性的政策來讓大家可以共同的往同一個目標前進。我想大家都不會否認我們需要解決少子化還有超高齡社會對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第五個是長期政策的規劃，因為壯世代法案是希望提供一個長期的政策規劃，我想這主要是要應對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跟社會發展要有前瞻性的意義，要能夠引導政府跟社會資源有效的配置。

以上五點是壯世代可能帶來的效應，我想重點就是我們是不是應該進一步來討論行政部門對每一條有什麼意見，這樣會比較有實質性的推動。以上，謝謝。

主席：請陳昭姿委員。

陳委員昭姿：謝謝主席。剛剛賴瑞隆委員說要接軌國際，所以他對於55歲這個壯世代的定義是有意見的，他認為這樣是沒有接軌國際，那我想請教賴瑞隆委員，你現在是藉機打臉一樣想爭取民進黨推派參選高雄市長的許銘春前部長嗎？我剛剛已經說了，許部長在擔任部長的時候，勞動部就推出了55+壯世代就業促進措施，就有明確的定義，現在賴委員是要指責許銘春前部長沒有接軌國際嗎？互相爭取高雄市長，我想這是好事，但是請不要把你們黨內自己內部的內鬥帶到衛環委員會來，謝謝。

主席：先請邱議瑩委員，接續再請王正旭委員。

邱委員議瑩：謝謝主席。第一個，我還是不知道陳昭姿委員剛剛在講什麼，這個跟許銘春部長有什麼關係？然後這跟民進黨的選舉也沒有關係，把民進黨選舉帶到衛環委員會來的是您而不是賴瑞隆。

第二個，我想還是要請教一下，對於所謂的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的立法目的跟基準，其實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說我們可以提到有一個壯世代，我想如果依照現在這個定義，我很快就會進入壯世代，可是如果我能夠活到90歲的話，我還可以叫自己壯世代，我會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就像我20歲的時候被大家叫漂亮寶貝，現在我五十幾歲了，你們叫我漂亮寶貝，我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就是一樣的道理。

第三個，我們來看一下條文，比如說，第三條要求要成立一個壯世代政策辦公室，在過去行政院有很多各個不同項下的政策辦公室都會被在野黨指責是黑機關，是疊床架屋，現在我們是明定在法裡面，要求行政院要設一個壯世代辦公室，我想這個跟過去你們的批判好像又有一點不太一樣。第四條是說政府要積極推動、輔助壯世代產業的發展，並結合財稅、金融制度等等，所以如果依照第四條這個寫法的話，我想未來我們可能還會有一個壯世代經濟發展條例或者是特別法案等等之類的。可是第五條又講到要建立超高齡社會金融行動方案與指標，所以前面是一個壯世代，後面又要建立超高齡金融方案的指標，我其實是不太懂整個立基點到底是要談什麼東西？如果它只是一個宣示性的動作，那我覺得可以不用再特別立一個所謂的壯世代法案，應該是讓行政部門在各個層級上面去做政策性的推動，是不是這樣會比較簡單一點？如果說是要配合吳委員過去得獎的壯世代的這個方案來處理、做成一個法案的話，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會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就剛剛本席提到的這幾個，比如說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我看起來未來都還需要有子法的配合，比如說你要促成公私部門、學術機構合作，要成立這個專責單位，這個專責單位要under在哪個單位底下？那你一定還要有子法去做配合。而第五條超高齡的金融行動方案，一定也要有子法去做配合，所以你現在立的這些法，你剛剛講說不會影響到其他的相關規定，我其實是看不太出來。甚至是第八條醫療投資、精準醫療的部分，你一定還是要有相關的子法去做配合，否則你只是嘴巴講講，只是一個空的東西，那空的東西的話，其實行政院用政策指導的方式、用政策推動的方式去要求各部會制定一些政策目標，是不是會比在這裡寫這個空的法還要更實際一點呢？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邱委員。王正旭委員。

王委員正旭：謝謝主席。關於今天會議的討論，我真的很佩服吳春城吳委員，這本書我真的看了好幾次，感受很多，我覺得在精神上、理念上真的非常、非常的贊同，因為我在這個年紀，從這本書得到非常多的啟發，讓我們知道，即使上了一個年紀，還是對社會會有貢獻，而且我們還可以透過跟年輕世代之間有一個非常共榮的機會，讓我們知道，未來當任何國民進入到一定年齡以後，彼此世代之間都有機會可以做更好的交流。

關於壯世代，我不知道怎麼把壯世代用一種適當的臺灣話來反映，我從這個壯世代所了解的就是說，一定要很「勇壯」才會叫做壯世代，所以這會衍生一些困擾跟問題，也許可以請教吳委員或其他的委員，或者是我們這邊主管的單位。

我們知道第二條現在是把壯世代定義為55歲以上，這個年齡看起來也能夠滿符合這個世代進入到這個年齡的過程，不過，剛才說是「勇壯」的世代，萬一他身體微恙怎麼辦？因為我長期在照顧這些癌症病人，還有在接觸臨床的過程當中，我想蘇委員也是一樣，當年紀到一個程度之後，他的身體可能各方面就會出現不如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身體的期待，這個時候要把他稱為壯世代好像有一點辛苦，因為他已經得到癌症，有受到相當的影響，或者是他有一些身體上的問題，或者是他本身是罕病，到這個年紀以後，事實上失能的機會就高很多，所以如果在年齡層我們只是定義55歲以上，然後用年輕、年紀大而沒有去關心到他的身體，不管是身體的、心理的、精神方面的各種狀態的話，我不知道我們未來怎麼來處理這方面的部分。

另外，我們剛剛也談到很多相關的事情，包括我們所提到的如何能夠讓產業發展，可是當他的身體老化的時候，帶來的影響當然就會很大。在第八條裡面要從預防老化的觀點，如果我們壯世代來預防老化是OK的，不過如果他已經身體不好了，這個就不是預防老化的問題，而是他有直接需要接受整個醫療或者是整個社會照顧的問題，所以我們將來在討論的時候，看看如何能夠有效的把第八條也做一些比較好的規範。

再者，關於第十五條，在這個法案裡面是希望政府要建立壯世代國家資料庫，並每年統計並公布健康預期壽命。這個真的對臺灣民眾是非常重要的需求，不管是打造健康臺灣或者是相關的部分，這些數據都一定要建立好。我們根據壯世代的需求來建立這樣的資料庫，如果國家都已經有適當的資料庫，那需不需要在這個法案裡面再特別的去強調它？等一下也麻煩主管機關能夠針對這個部分做說明。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臺灣民眾的不健康餘命真的是排在很不好的地方，我們平均餘命是80歲，有十分之一的生命是屬於不健康餘命，我們本來以為新加坡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不健康餘命可以達到很好的目標的地方，前兩天新加坡的一位醫師來臺灣做相關的報告跟演講，他們說新加坡也是一樣，他們不健康餘命也將近10年，我聽了有一點，也不是說很安慰，起碼好像這個都是共同的問題，如果這是共同的問題的話，那我們在第十五條這個部分，未來如何能夠跟現在現有的國家的資料庫做銜接？而不是因為有了這個壯士代的需求，另外去做這個資料庫的處理。我想細節的部分，在討論的時候也希望都能夠有機會來做更多一些想法上面的處理。以上。

主席：謝謝王委員。接續請黃秀芳委員，再來請廖偉翔，再來請林月琴。

黃委員秀芳：謝謝主席。我先就今天這個法的第一條，其實看了之後，我不知道這個法的主責單位是誰，今天行政單位也來了這麼多人，那這個法的主責單位到底是誰？到底是衛福部或者是勞動部，或者是更高層級行政院這邊？第一個就是主責單位到底是誰，也不是那麼明確。

再來，我看了所有法條，宣示性的成分算是比較大，如果說宣示性的成分比較大的話，我不知道衛福部跟勞動部原本就中高齡或者是高齡友善職場，或者是醫療、觀光什麼之類的，應該都有做一些相關的配合、配套措施，這個我不知道，所以等一下是不是請衛福部、勞動部或者是其他單位來做一個說明？

另外，如果這個法立了之後，後面第二十條有提及，本法施行後兩年內，各級政府應依本法之規定檢討所主管之法規，有不符合本法規定者，應制定、修正或廢止相關法規。所以這個又牽涉得很廣，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好好的去思考，而且真的要非常謹慎，未來如果這個法通過之後，會牽涉到更多的法規，可能要再重新做修正，所以我覺得真的要很小心，而且真的要去思考，我是請衛福部跟勞動部，這個法未來是誰要主責？主責單位就要去負責統籌。

另外，其實我看了每一條也都很有道理，問題是要怎麼做，好像又沒有很明確，我提一個，就是剛剛有委員特別提到第五條，政府應建立超高齡社會金融行動方案與指標。這個到底要怎麼做？這個好像又是一個宣示性的。

第六條，政府應促成公私部門還有學術機構的合作，增進壯世代研究資源應用。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行政部門，也許教育部或其他單位是不是已經有這樣的，或者是勞動部也有這樣的在職進修，或者是什麼樣的規劃，我覺得是不是可以請衛福部跟勞動部就我剛剛的問題再做一個說明？

主席：請陳次長。

陳次長明仁：謝謝各位委員的指教，謹代表勞動部說明以下各點。

第一個部分，針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是45歲到65歲，以及65歲以上，其實大院在109年有通過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勞動部依照這個法令也在執行當中。吳委員過去對於壯世代給勞動部很多的指教，所以我們也發現55歲以上有一些人過早退出勞動市場，確實是相對可惜的。針對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大院也通過了相關的修正的條文，在12月4日就會實施，包括要擬定三年的就業計畫、每兩年推出職場指引，以及針對符合退休年齡的部分提供調適、退休準備或再就業等等，所以勞動部針對壯世代這部分很佩服吳委員的意見，我們也相應地都做了很多的支持。這部分在勞動部的業管當中，因為他一定要有就業能力跟就業意願，所以我們比較沒有天花板的問題，我們對於年齡歧視有做了一些相應的處理。

在這個案子裡面，涉及勞動部的條文只有一條，現在整併成一項，看起來跟我們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們其實是沒有特別的意見。至於我們未來的處理方向，包括在職者的穩定就業、失業者的重返職場、退休者的再就業，乃至於擴大相關的服務網絡、開發勞動力部分，我們都會依照既有相關的法規持續去進行，這是第一點說明。

第二點的部分，行政院整體有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過去除了修正高齡社會白皮書，也有因應超高齡社會的對策方案，為了因應吳委員的指教，院長也請陳時中政委督導，我們勞動部彙整了14個部會、76項的措施，提出一個壯世代社會參與的促進就業方案。所以相關的部分，行政部門都有在積極處理當中，它確實跨非常多的部會，需要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所以我還是要再次說明，第一個，壯世代這個概念在勞動的部分、就業促進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我們不能做年齡歧視，但是一定會是在有工作能力跟意願的角度上來處理這個問題。至於其他涉及到相關部會的部分，我們大概就沒有辦法代表其他部會來做發言，以上簡單跟各位委員做報告，謝謝。

主席：呂次長要不要補充？

呂次長建德：OK，感謝主席以及委員的垂詢。衛福部大概有3個重點，第一個是剛剛王育敏委員還有很多委員基本上都很關心有沒有疊床架屋的問題，我跟各位報告，可能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在現有的高齡社會白皮書，以及陳時中政委所督導的方案裡面，我們已經通過從112年到115年的高齡社會對策方案，總共會投入1,200億，跨15個部會，共同推動345項工作，這裡面各部會相關的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剛剛陳明仁次長代表勞動部報告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我再強調一次中高齡者是45歲至65歲，高齡者是65歲以上，這是international standard；第二個，經濟部有推動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衛福部負責老人福利法、長期照顧服務法、全民健康保險法、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精神衛生法，教育部則是負責終身學習法，經濟部除了推動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之外，其實針對剛剛一般定義的壯世代也有很多、很多相關產業推動的方案，重複規範的話，確實會導致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徒增執法的障礙。

另外，之前很多公聽會也有很多委員提到，我個人非常、非常欽佩吳春城委員所推動的壯世代運動，而且這個部分確實也是大家共同非常關心有關於超高齡社會的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倡議是一回事，但具體立法會牽涉到人民權利義務的相關問題，我想整個立法上面務必要求謹慎。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本部基本上還是建議本案恐怕要審慎因應，我想這也代表本屆立法院的立法品質，可能確實要非常、非常謹慎來研議，就整個法律具體適用上面來說，要好好做研究。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次長。蘇永富處長，你要補充一下嗎？

蘇處長永富：主席、各位委員。兩位次長剛才有說明，我再做一個補充。第一個，因應明年就要進入超高齡社會，所以行政院在110年跟111年分別訂定了高齡社會白皮書，還有因應超高齡社會的對策方案，對於壯世代這個議題的部分，行政院事實上是相當重視的，所以院長指示了陳時中政委，也召開了3次的會議，在11月12號院長主持的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也通過了勞動部剛才提到彙整了14個部會所提的壯世代社會參與促進方案。所以在整體的政策來講，行政院事實上對於整個高齡社會的部分已經有一個相當具體的對策方案在做處理。

其次，我一直覺得已經有既定的政策方案在推動的時候，再訂一個法律恐怕要斟酌，因為法律的部分，以剛才各位所提的，可能重點會在兩個部分：第一個，壯世代的定義，現在壯世代的部分是用一個法律名詞在定義，而且在國際上是沒有定義的，如果我們在法律裡面把它訂一個名詞定義，就各位委員剛才所提的部分來講，會有一個問題，就是除了超高齡的老人，甚至我們也不要遺忘了我們還有超過13%的失能人口，對這些人說「你是壯世代」，我覺得這個名詞定義要慎思。

第二個，在第三條的部分，特別要行政院成立壯世代的政策辦公室，這個部分有兩點：第一個，依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草案第三條明顯跟這個法律是有違背的；第二個，對行政院整個高齡社會的政策來講，已經有院長主持的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下設院長指示的政務委員有一個專案小組也做了因應處理，現在再設一個壯世代的政策辦公室，我想可能會疊床架屋，影響整個政策的推動，我們建議這個條文要刪掉，不然的話，不僅違反法律，對我們整體執行來講，也會產生困擾。以上。

主席：再來請廖偉翔委員發言。

廖委員偉翔：我只是簡單表達一下，剛剛邱議瑩委員有說他現在覺得被叫漂亮寶貝很奇怪，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講，我可以叫他漂亮姐姐，不會很奇怪。另外，其實剛剛大家在討論的都有針對裡面的一條、一條討論，以及論述合理、不合理，所以我認為現在是不是還是應該實質地進入逐條去看每一條到底哪裡有問題，大家可以提出來好好地討論，對不對？謝謝。

主席：林月琴委員。

林委員月琴：我想公聽會也開過了啦，一樣的我有幾個問題，到底真的是誰主責？今天各部會都來了，到底是行政院還是誰？這是我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我一直在查相關的訊息，因為我本來在學校就教所謂的……在社工也有家庭人類學講到人類發展，我們嘗試去看有兒童發展、有少年發展、有青年發展，也有所謂的中老年，然後老年期，我們有兒童福利法，有少年福利法，後來兒少合併，也有老人福利法，那突然蹦出來所謂壯世代，這個我就不太理解，而且我去看發展學的時候，45歲到65歲叫做中老年期，那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又要叫做壯世代，又切到55歲，這就是我有點混淆的地方，到底切這個55歲的學理背景是什麼，我找不到，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部會的首長比我更厲害，可以給我們定義一下，那個55歲有沒有學理上的根據。而且過去我們有兒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老人福利法，現在多了一個壯世代，那是不是也要來立個什麼法？就是我不知道去創造這樣的名詞的用意，還有一個就是用55歲到底有沒有根據？後來我去看中高齡的發展，50歲大概視力上已經漸漸退化，60歲是聽力；第三個問題是這個壯世代作為生產者，又要作為消費者，這兩個事實上對我來講是叫我一直去賺錢，然後一直去消費嗎？我本來事實上是可以好好休息的，現在反而叫我要做生產者，又要做消費者，這個我也不太理解，在法裡面有蠻多衝突的，而且本來我們就有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如果你叫我要去工作，那有這個法啦，而且它規定就是55歲以上，那我當然就要問勞動部，本來特別法就優於普通法，新法優於舊法，如果今天這個法通過，我有點疑慮的是，本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七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與中高齡就業專法相似的部分適用，以後會不會架空中高齡就業的相關規定？所以我們為什麼前面在公聽會就一直講疊床架屋、疊床架屋，似乎也沒有人去回應，還是要把勞動政策的這幾條通通都拿掉？那本法內容就少掉20%，我不知道勞動部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剛才我講除了叫我們去生產以外，又叫我們要去消費，那我想問經濟部，你們怎麼去理解壯世代產業？因為我讀完條文到現在還是沒有理解壯世代產業意指什麼，還有什麼叫做長壽經濟？又意指什麼？因為法律如果定義不清楚的話，通常要去執行的人是有困難的，甚至這個產業創生的力量到底是要來自市場創意還是政府？如果叫人家去創生、創業，如果55歲他的經濟已經走到高峰，要往下走的時候，如果你造成他的失敗，是叫政府負責嗎？還是誰要來負責？所以我對於這部法律，我有點不太理解的，還有一個是什麼叫做第三人生？也想問衛福部，因為本法有寫到第三人生，還是勞動部會知道？到底有誰知道這個意思？如果法律有很多名詞定義不清楚的話，要回到前面去寫定義，讓它清楚一點，以後執行的時候才不會有困擾，可是看起來這邊是沒有的，甚至還要編列預算，我不知道這樣的預算，政府要怎麼去籌措？要把目的講清楚，錢要用在哪邊，而且那個額度的上限到底在哪裡？

也想問衛福部，高齡社會白皮書，是不是以後就是所謂的壯世代人口的政策白皮書？我90歲也叫壯世代，所以我之前公聽會的時候就講過，很醜的人，你叫他美女，他當然很高興，可是重點是他就會變美嗎？同樣的，如果90歲，你叫我壯世代，我就真的是壯世代嗎？如果壯世代看起來符合發展學的定義的話，應該是45歲啊，不是嗎？45歲會不會比55歲更是壯世代？可是這又要定義55歲，所以我才一直認為沒有學理根據，硬要去定這樣一個法令的話，我們也很擔心在這邊同意的人會不會被後代笑？還有這個壯世代的人員專業資格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也讀不懂，所以我覺得寫這個法的人是不是可以解釋得更清楚一點，否則是不是請吳委員跟貴黨說讓你再延兩年，讓你有四年的時間好好的來做討論，謝謝。

主席：請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楊署長發言。

楊署長志清：謝謝委員的指導，經濟部這邊有三點報告：第一點就是臺灣要進入超高齡的社會，所以勞動力看起來是要有所補充，未來55歲以上的這一些人，我們現在定義叫壯世代的族群，他可以是勞動力市場的一部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壯世代這一些55歲以上的族群，相對的，他的健康的狀況及對休閒的注重，我們都必須加以關心，所以他所對應的健康醫療產業及休閒這一部分都是可以來關注的，這是第二點。所以後續我們可以利用智慧化科技，鼓勵業者針對壯世代的族群相關的服務、休閒、產業等等來做推廣，這一部分應該有對應的一個需求市場，包括現在的健康醫療等等，都應該是我們可以來關注的。全球各國也都在關注醫療、休閒、生活的品質，應該在工作跟休閒之間取得平衡，以上報告。

主席：謝謝署長。

繼續請鄭天財Sra Kacaw委員。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主席、各位委員，我想提案人之所以會提這個法，絕對有他非常重要的目的，剛才聽了行政部門的發言，尤其是衛福部政務次長，這個法不要影響到人民的權益，就是要透過法律的制定，剛剛提到了幾個行政部門，一直提到行政院已經訂了什麼方案、什麼白皮書，但都沒有法，現在就是要立法，讓你有所依據，才能夠不影響到人民的權益，這麼重要的事情，你說我們已經有訂了方案，但沒有法律的依據，你說我們做了白皮書，也沒有法律的依據，所以現在立法給你依據，這是對的。

第一個，什麼是叫壯世代？不是這個草案第一個發明的，勞動部在今年2月就訂了壯世代就業促進獎勵實施要點，其中就有壯世代是幾歲以上的規定，所以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法寫55歲到底適不適當，大家可以討論，是不是要往下延伸到45歲以上，可以討論，而不是整個就否決，所以勞動部就已經訂了壯世代，然後沒有法律的依據，我們透過法律給它明文規定什麼叫壯世代，不是很好嗎？對不對？

另外講到辦公室，這個沒有違反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明訂的是針對機關，現在不是，這個只是辦公室，現在設了很多辦公室，也沒有法的依據，我們現在立法授權給你依據，不是更合法嗎？所以這個法律的名稱大家可以討論，如果從第一條到最後一條看這個條文，可能改為基本法是比較適當的，這是我的建議。我認為這樣的一個法律的提出，絕對有它非常需要達成的一個……如果我們從各條條文來看，我們怎麼樣讓這個條文能夠更符合目前臺灣社會的需要，我想做這樣的一個建議。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謝謝鄭委員。

再一次的跟我們委員會報告，今天這個有提出修正版，把21條已經濃縮為13條，就是裡面有一些重疊的，我本身也有意見的，他們協商之後都改了；第二個，這個案子出委員會之後會送政黨協商，政黨協商我們會再請陳時中政務委員一起過來，行政院的想法跟版本都可以修改，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把它逐條唸。

第一個，壯士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這個名稱有沒有意見？

吳委員春城：沒有。

主席：剛剛有人有意見，還有意見嗎？

邱委員議瑩：有。

主席：有，那我們就把它保留。

我們從第一條開始。第一條陳菁徽委員有修正，第一條的「實現世代資源共享目標」，他改成「實現世代經濟循環目標」，行政單位有沒有意見？對不起，是「經濟循環」改成「資源共享」，對不起，唸反了。「經濟循環」或者「資源共享」有意見嗎？

陳委員瑩：所有的人都不能變成「垃圾人」的意思，我只是說循環經濟是一個沒有垃圾的概念，所以套到人的身上就不能有……

主席：行政機關？勞動部有沒有意見？

陳委員瑩：我提一個問題好了，這樣有錄音嗎？

主席：有麥克風。

陳委員瑩：剛剛有請教吳委員，經濟循環的這個概念也有參考循環經濟的概念，那循環經濟我要講的就是說，循環經濟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沒有垃圾的概念，所以套在這邊的話，因為是人，所以變成不能沒有……應該是說不能有沒有用的人，所以壯世代每個人必須要會賺錢、會花錢，而且還要身體健康。所以我這樣講吳委員都同意吧？因為按照這個概念是這樣子啊！不是按照那個邏輯去講啦！那只是說我們年紀真的大的時候，有辦法這三個條件都很具備嗎？然後起碼這三個條件具備，才能被稱為壯世代，會賺錢、會花錢然後身體健康。以上，謝謝。

主席：邱委員。

邱委員議瑩：謝謝主席。對不起，我中文不太好，我可不可以請提案委員說明一下什麼叫做「實現世代經濟循環目標，維護壯世代人權與尊嚴」？因為我中文實在是看不懂，可不可以請提案委員說明一下？好不好？

主席：吳委員。

吳委員春城：好，謝謝。這個可能是壯世代跟我們一般傳統在講長照、社福觀念很重要的差異點，差異點就是我們一直覺得老人就是被我們放在扶養比，是被扶養的，但是事實上主計處裡面的統計資料，我們的稅55%是壯世代提供的，我們三分之二的財富是在壯世代的手上，而且我們現在只想到他們要倒下來、要長照，這個會造成我們現在的扶養比已經是3.6比1，3.6個年輕人要扶養1個老人，那2040年會變成2比1，2070年會變成1比1，這一個就叫大量的高齡化，倒金字塔型的世代來臨，我們有什麼解決的方式？壯世代有解決方式，就是把分子壯起來，拉下來當分母，一起成為生產者、消費者、勞動者，這個不僅是壯世代的第三人生他會有方向，他不會倒下來，我們現在的高齡者臥床平均已經超過8年，所以當他把這些帶出來以後，會給年輕世代創造了剛才談的長壽經濟，這個是很龐大的市場，就是年輕人的舞臺，年輕人可以創業，可以很好的就業，所以就可以解決少子化的問題，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循環，一個良性循環，如果我們一直站在權益法的方向來看，這些高齡者一直要福利、要權益，那未來這個社會就是崩潰的社會、無解的社會。以上，謝謝。

陳委員瑩：不好意思，主席，我可以再繼續提問嗎？

主席：林月琴委員。你要再說？還是要讓林月琴先說？

陳委員瑩：我要提問啦！

林委員月琴：你先提問好了。

主席：陳瑩委員你提問。

陳委員瑩：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因為剛剛按照吳委員的解釋，這個循環讓年輕世代可以壯大這個……

吳委員春城：創造市場。

陳委員瑩：創造市場？

吳委員春城：對。

陳委員瑩：所以年輕人可以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那這樣子的話，這些……

吳委員春城：他就敢結婚、敢生小孩。

陳委員瑩：對，那這些壯世代就會變好了？

吳委員春城：壯世代過著……他創造他的市場，他現在掌握三分之二的財富，但是我們對高齡者的產業，現在就是養生、養病、養老，其實以前為什麼會這樣子？因為以前我們都是銀髮思維，就把人認為退休以後來日不多，其實現在如果你到60歲退休以後，現在會有30年，很多都到90歲，這30年竟然沒有產業，只剩下養生、養病、養老，他不臥床才奇怪，所以如果發展整個完整的長壽經濟、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高齡者想看什麼電影？高齡者想聽什麼音樂？包括時尚的衣服，這就是經濟部在談的大健康產業，大健康產業……

陳委員瑩：吳委員，不好意思，我想我們這邊的連結是斷掉的，因為我不知道我們年輕世代賺的這些錢怎麼樣跑到壯世代那邊去，因為你說壯世代也要穿漂亮的衣服、要去看電影、要去玩嘛！

吳委員春城：年輕人就會去研發，他要去研究壯世代需要什麼、他有什麼未被滿足的需求？
陳委員瑩：每個壯世代的人都有能力去做這樣的消費嗎？

吳委員春城：壯世代不是大家都是所謂的有錢，壯世代有各種不同的類型，有些人有錢，但是他沒有東西可以買，這就是創造長壽經濟；有些人有錢，但是都被鎖在保險，這個就是金管會要釋放他們的財富自由；再來，有些人缺錢，他需要繼續工作或者他想貢獻社會，這就是勞動部要創造的。最後，這些人都撐住了，我們才有辦法去照顧社福體系目前這些15%失能的，當這些人……

陳委員瑩：有些已經是缺健康的……

吳委員春城：我們現在只有把所有的老人用社福的角度，這個只占80萬的人，我們有800萬的高齡者，你沒有政策、沒有產業的話，這會造成人口土石流，整個崩下來以後，我們社福體系也同樣崩潰。

主席：請黃秀芳委員發言。

黃委員秀芳：謝謝主席。就我們今天的「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我想請教，如果我們把壯世代改成「中高齡及高齡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這樣是不是可以？另外，譬如在第一條的「維護壯世代人權與尊嚴」，我們是不是把它改成「維護中高齡及高齡者人權與尊嚴」？這樣就可以呼應到勞動部、衛福部以及各單位這邊原本舊有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做修改？

主席：這個創意不錯。

黃委員秀芳：不錯吧！

主席：不過吳春城委員你的意見怎麼樣？

黃委員秀芳：就是大家對原本「壯世代」這個名稱都很有意見，而且底下壯世代的定義是說指55歲以上的國民，如果我們把這個草案改成「中高齡及高齡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第一條的「壯世代……」就改成「中高齡及高齡人權與尊嚴」。第二條，壯世代年齡的定義改成中高齡的定義是什麼，高齡的定義是什麼，這個也可以呼應勞動部、衛福部或其他單位目前做的，如果做的不足的部分，我們可以逐條再來補充，這樣是不是可以？

主席：林月琴委員發言完請廖偉翔，廖偉翔以後請吳春城發言。

林委員月琴：所以我現在可以發言了，召委下次可不可以幫我們，我們也來寫一個叫做熟女產業相關的促進法，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剛剛我聽吳委員講完，只要我們喊口號講創造壯世代、壯世代，我們真的就變壯世代嗎？我剛剛已經提過，一直叫我們又要消費，又要去賺錢，賺很多錢來努力消費，這簡直就是一個非常衝突的，而且我們不想要叫壯世代，我們沒有很壯，因為我們是女性。

我不知道剛剛吳春城委員講的到底有沒有真的背後的……他說，我們50%的中高齡都非常有錢，我真的也想問他是不是用臺北市或用他自己的狀況去看，因為事實上臺灣現在已經有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二分之一的人的老年給付落在兩萬塊以下，至少四分之一的人是在二到三萬，對照今年的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支出是一萬七到兩萬四，所以還有四分之三的人維持小康，而且現在五十幾歲的人，他可能要扶養阿公、阿媽，還要扶養爸爸、媽媽，一個是輕度失智，兩個是重度的，孩子可能大學畢業剛離手，當這些都是沉重的負擔的時候，今天要談這個，不要一直覺得要從五十幾歲的人那裡挖錢出來，或者是叫他們……他們已經努力工作，要去扶養長輩了，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把定義講清楚，否則的話，等一下第二條要討論的，你如果用55歲，我真的也是不太同意。

可是前面我還是聽不懂，還是我的中文理解能力有問題，否則我真的聽不懂，又要翻轉銀髮，那這時候為什麼不講壯世代呢？要翻轉銀髮海嘯而轉為國家發展的動力，反正就是要讓人一直做到死就對了，不是嗎？就是55歲叫我每天努力去工作，從早做到晚，然後叫我努力把錢花出去。我就是不太理解剛剛吳委員的解釋，所以我才建議，吳委員要不要好好跟你們黨溝通，讓你有再兩年的時間好好跟我們大家來討論，以上。

主席：廖偉翔委員發言。

廖委員偉翔：首先回復一下，我查了一下資料，所謂55歲以上掌握臺灣大部分財富，它其實引用的是中研院社會所的林宗弘研究員跟各學者合作做出來的結果，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所謂的再就業，然後再花錢，這件事情我覺得比較片面解讀，我認為他做的事情是創造一個社會結構，讓他有得選擇。因為我是區域立委，我在跑的時候常常會去跑關懷據點這種地方，剛剛有委員說是不是就叫中高齡和高齡就業促進法就好，我覺得這就呼應了為什麼要改叫壯世代，他要改變的是觀念的概念。因為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其實我們上次才在質詢勞動部，為什麼現在有就業促進法，可是在職場上面感受到年齡被歧視的比例居然高達60%、70%，反正很高，這樣子究竟哪裡出了狀況？所以我想這個是為什麼今天要改叫壯世代的部分，當然壯世代有沒有被激勵到，這可能不一定，但是我自己在一線跑地方行程的時候，我有跟他們講這個概念，其實他們認為他們是很認同的，因為他覺得他退休之後，很多人看到他就認為是銀髮族、半百老翁，他講一講講到後來他都懶得出來，真的會在關懷據點的是社會上非常少數的一部分人，還是有很多人覺得我老了，我就不出來，我既不就業，可能也希望我的人生未來要留下很多的資產，我也不想要花費。所以這是剛剛講的，他還是可以選擇他要就業或者不就業，他還是可以選擇他要消費或不消費，而不是說你叫他就業，然後又要叫他消費，你只是創造出一個社會結構，讓這樣的經濟比較有活水，這是我的看法，以上分享，謝謝。

主席：你要說明還是保留？

吳委員春城：我跟大家報告一下，現在行政院院長其實很喜歡壯世代，所以才會成立了行政院的壯世代部會小組，一開始我是請求6個部會加入，後來行政院自己擴充到14個部會，因為每一個部會都覺得這個對他們幫助很大，現在不僅是勞動部高舉壯世代重返職場，成效良好。包括教育部也響應，明年1月份開始推動第三人生大學，不是社區大學，是有學位的大學，不是都在18歲進入大學，而且很熱烈，現在已經有40所大學報名，這都是在壯世代的觀念啟發之下。包括兩個禮拜前資訊月，數發部過去都是用樂齡資訊，都沒有人，這一次用「壯世代懂資樂園」，懂資訊的樂園，創造了萬名銀髮族進來。所以為什麼用壯世代，為什麼不用中高齡？其實中高齡跟老人這個稱呼，現在在世界當中的定義也正在搖擺，快要崩潰了，45歲為什麼就稱為中高齡？你出國念書回來就已經40歲，工作5年就開始輔導待退嗎？這都是過去農業社會的觀念，到現在都沒有更新，連勞動部都覺得好笑啦，但是也沒有改，我們要捍衛這個嗎？65歲被稱為法定老人，像我就已經快要領敬老卡了，我也覺得我不甘願啊，我周邊的朋友都覺得很奇怪啊，這個東西是不是應該要檢討？日本都已經延後到70了，所以這些都不確定的東西嘛，為什麼一定要……基本上，我也跟大家講，行政院現在是接受這樣一個雙軌的觀念，也就是我們有15%的人需要長照這部分的照顧，另外85%這一些健康的人，他們應該還是要有政策的導引，要有產業去發展壯世代，是屬於發展性的，這兩個雙軌並沒有衝突而是相輔相成，可以避免我們整個體系的崩潰。以上，謝謝。

主席：第一條大家有沒有意見？要不要保留，還是要通過？

在場人員：保留啦！

主席：好，第一條保留。

第二條主要是年齡的問題啦，55歲這是怎麼來的？第二條還要保留嗎？

在場人員：保留啦！

主席：保留，好。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10時46分）

繼續開會（10時57分）

主席：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第一條保留。

第二條保留。

第三條，楊曜委員要先發言。

楊委員曜：我覺得我們第二條直接保留……我先說，確實我們目前的中高齡定義45歲是太年輕了，因為明年以後45歲以上人口就占總人口數的50%以上了，所以提出壯世代的概念，我是覺得很好。為什麼是55歲？這個我們要不要討論一下？還有，在第二條的定義裡面有關壯世代的政策、產業跟就業其實都沒有界定得非常的清楚，概念都還蠻模糊的。因為我們綜觀整個草案，大概都是要求政府做宣示性的東西，整個草案裡面連要不要設基金都只是「得」設，而不是「應」設，也就是說我們整部草案看起來就是除了要求國家每年應制定年度壯世代的政策跟產業發展計畫，除了這個是比較硬性的規定以外，大概都是比較一般性、訓示性的規定，也就是我們從整部草案來看，假如我們第二條就直接保留，那後面的可能就會全部保留。

所以我可能還是要問一下，因為吳春城委員的定義是55歲，我想要讓行政機關表達，你們覺得第二條壯世代的定義，包括壯世代的政策、產業跟就業；在這個草案裡面，你們有沒有意見？謝謝主席。

主席：你現在是說第二條的定義嗎？又回頭到第二條，行政單位有意見嗎？陳次長。

陳次長明仁：謝謝楊委員的指教，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勞動部也跟各位委員報告過，勞動部目前有一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中高齡的定義就是45到64歲，高齡者就是65歲以上，我們對應那一邊有一個相應的法規在處理，有一些條文在12月4日也會繼續推動，包括每三年有一個就業計畫，每兩年必須要更新我們的職場指引，包括我們相應的符合退休資格，政府部門或雇主也必須要相應的提供調適或者是退休準備或者是再就業的準備，所以其實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中就有一些相應的規定在處理當中。

目前本法的版本裡面，有關於「壯世代就業：指消除社會與個人對壯世代之就業歧視，並以壯世代具工作能力……協助續留職場或再回職場之勞動行為。」這邊也符合我們對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現在的作法還有未來的精進作為，所以關於這個條文，我們其實是沒有特別的意見。

楊委員曜：所以次長的意思是，整個中高齡的就業保障已經在……

陳次長明仁：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已經都有相應的規定在那邊。

楊委員曜：對，可是我想會有這樣子的草案產生，我覺得第一就是中高齡把年齡降到45歲，大家覺得不可思議，這是第一。第二，45到55歲跟55歲以上，確實他在就業上的困難是存在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次長，我們現在是討論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我覺得這個法討論過了以後、通過了以後，相關的法律應該要怎麼修訂，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先聚焦在這裡，懂我的意思嗎？

陳次長明仁：我知道，跟委員報告，其實過去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的推動過程中，我們發現年齡歧視是一個重要的問題，55歲以後早退職場或是沒有辦法再續留職場，或失業者沒有辦法重返職場，或退休者沒有辦法再就業，都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之前在吳委員的協助底下，對於55歲以上的部分，尤其勞參率雪崩式的下降，對於這一塊我們跟吳委員有充分地討論，也推出了一些相應的計畫和重要的作法，所以這部分我們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的架構底下，針對55歲以上都有一些特別的計畫和措施在展開，所以我才會特別報告說，有關於第二條第四款的部分，我們其實是沒有特別的意見，因為我們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底下已經有相應的計畫和內容在做處理了。

楊委員曜：所以次長的回答就是很明白地表示，45歲到55歲跟55歲以上，其實他在職場上面臨的問題是天差地遠的。

陳次長明仁：會有很大……

楊委員曜：對不對？

陳次長明仁：對。

楊委員曜：所以你的回答其實就已經彰顯出壯世代獨立立法的需求性，你懂我的意思嗎？

陳次長明仁：好像也不是這樣，應該這樣講，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中其實有很多的規定在，原來的區分是中高齡者一塊，高齡者一塊……

楊委員曜：高齡者是幾歲以上？

陳次長明仁：65歲。

楊委員曜：對。

陳次長明仁：我們跟吳委員在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及概念的翻轉上面，針對55歲以上勞動力快速流失的這一塊，我們有推了其他的措施和計畫在做處理，這邊與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並不相違背。

楊委員曜：好，謝謝主席。

主席：聽起來是45歲叫做中高齡，65歲叫高齡，然後55歲以上叫壯世代。

吳委員春城：我們今年已經有一半人口超過45歲了，所以現在臺灣有一半的人叫做中高齡。

主席：請林委員。

林委員月琴：我還是反對啦！難怪是吳春城委員提的，因為這個「壯」就充滿了男性主義、沙文主義，而且只是55歲以上的國民，所以這個我不太能接受。我覺得如果這邊沒有修，因為這跟名稱有關聯性，所以如果剛剛講保留，但是剛剛楊曜委員又在講，所以我還是期待不要在這邊寫這樣，因為我剛剛已經提過了，所有的法律如果有把人放在那邊的話，一定是用發展歷程來看的，譬如說，兒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老人福利法，但現在又跳出來一個擺脫掉發展那樣子的概念，突然來一個壯世代，我還是不太贊成用這樣子的名稱，如果是像剛剛秀芳委員講的改成是中高齡，第一個，也符合學理，有45歲到64歲，假設你認為前面是兒童、少年，再來後面有老人，那中間你覺得要有比較完備的。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其他的法裡面如果有不足的，就應該去補其他的法，而不是再架構一個法律，實屬不妥。

如果這樣的話，我想問衛福部，這樣界定下去，在政府的資源分配上會不會造成什麼效果？因為我始終不知道這55歲的定義是哪來的？如果這個壯世代只是為了想要講口號，這我沒有意見，可是如果要訂在法律上，我就不太贊成用法律去訂一個沒有任何學理背景根據的名稱。也要請問經濟部，我們2019年就已經公布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當時是為了促進45歲以上的中高齡者跟65歲以上高齡者就業來達到健康跟參與跟安全的目的，得以維持自立生活。所以想問一下，這本來就是在響應WHO倡議的活力老化，那是有明確的政策目標，所以想問經濟部，我們將壯世代立法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請55歲以上的人，就是我剛剛問的持續生產消費嗎？當然如果身體健康，那絕對沒有問題啊！所以想問一下，55歲以上族群的生產力、消費力到底有沒有更好的數據來提供？還有經濟部對於立法推動55歲以上族群的生產、消費的看法是什麼？

主席：你要回應嗎？好。

呂次長建德：感謝委員的垂詢，我想就做兩點說明，第一個，確實就整個人類發展及相關心理學方面的研究，我想林月琴委員也是這方面的專家，就學理上還有國際上，基本上大概都有明確的定義，比如說，對於所謂青少年大概是10到19歲，對於所謂的青年是20歲以上，45歲就是所謂中高齡，65歲就是所謂高齡，這個是學理，還有基本上就整個心理學，還有相關的認知發展等等這些，相關的學科綜合目前國際通用的結果，所以基本上在這個情況之下，是不是對於55歲有一個定義？我想這個到目前為止在國際上面真的有比較大……像我是1993年到德國讀書的，基本上我的limited knowledge告訴我應該是不存在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確實目前因為已經存在，我們現在已經有各項政策都在推動，如果又另外再多出這個部分，這不僅會造成疊床架屋，而且可能有資源配置上面的問題。

剛剛有委員提到，之前有引用林宗弘教授目前在中研院的研究，我跟各位報告，我們目前所謂的壯世代，或者所謂的戰後嬰兒潮，其實全世界包括臺灣，就財富而言，他們都是最高的一群。經濟學人6月22號有一個special report，談到全世界戰後嬰兒潮世代現在為什麼不消費，最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個，事實上他們害怕退休之後，在長照上面恐怕沒辦法有效cover，所以目前把錢keep住。第二個，他們覺得下一代的教育成本提高。這兩個部分，事實上，政府目前都在做，有關長照部分，我們現在在推動2.0，準備進入到3.0。另外，有關青年的部分，目前對於私校已經有教育上的補貼，政府都已經在做來減輕他們的負擔，現在已經有機制在進行。基本上，我還是建議這個部分恐怕還是不宜制定，以目前這個架構，重點是要具體落實執行，可能才是當務之急。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謝謝次長。

楊委員曜：你怎麼不叫我？

主席：現在討論第二條，第三條，你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意見就通過。

楊委員曜：現在是第三條嗎？

主席：第二條保留。

第三條有沒有意見？沒有的話就……有沒有？趕快說。

楊委員曜：第三條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草案的提出很少有比較具體法律效果的，第三條倒是有要求要設立壯世代政策的辦公室，我知道行政院現在好像已經有了相關的機制。可是第三條第三項有規定，壯世代政策辦公室每年應該要制訂國家年度壯世代政策跟產業發展計畫，到這裡我個人是支持的。我不覺得45歲到55歲跟55歲以上是一個級距，因為真的差距很大。我也不大贊同次長剛剛講的早期分類，特別是在就業市場裡面，45歲到55歲跟55歲以上絕對是不一樣的。可是第三項後來又說「並審核計畫目標、預算及成效」，是不是表示這個辦公室必須要有獨立的預算？這個可能要請教一下提案的委員。

吳委員春城：謝謝楊委員。行政院在今年6月份就成立了壯世代跨部會小組，都有在運作，現在也提出了七十幾項的計畫。在兩個禮拜前的行政院社會福利委員會當中，卓院長針對壯世代的促進方案，也都提出了滿完整的規劃。基本上，行政院現在是在推動這個的，但是不是行政院推動，我們就不用立法呢？事實上，我都有在接觸各部會，他們今年所編的114年預算，有關壯世代專門的項目幾乎是零，因為沒有法源、於法無據。這個在行政院是陳時中政委當召集人，他也很無奈，因為他只有一個秘書，他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把14個部會找來，大家提一提勉強跟壯世代有關的，然後彙總又彙編，叫做彙編，所提的東西其實都是現行措施，比如樂齡活動等方面，事實上並沒有辦法解決剛才所提出來人口天翻地覆的問題，所以這個不是疊床加屋，我剛才講的，其實大家都已經提到了，這就是一個雙軌制，對於高齡的部分雙軌制，這樣才有辦法，一邊就是照護的措施，一邊就是發展性的措施。壯世代是一個發展性措施，這一定是必然的、一定要做的事情，不然無法解決，如果我們繼續照舊的方式。至於辦公室，其實辦公室於法無據，為什麼要有一個統合的單位？像行政院也有很多委員會，很多委員會其實都一樣，像行政院文化會報一樣也是跨部會小組，消費者保護會報、減碳辦公室會報都是這樣子。因為它不是一個部會能解決的問題，為什麼沒有指定一個部會？其實是尊重行政院，由行政院來裁量實際上的需要，才有辦法推動這樣的運作。這也都是有案例可循，不是一個獨創的發明。以上。

主席：請張委員啓楷發言。
張委員啓楷：今天很高興，討論看起來滿熱烈的。我看剛開始春城這個提案，一共有42位委員共同提案，3個黨都有。春城在總質詢跟委員會也提了好幾次，我看連卓榮泰院長也都是贊成的。我剛剛這樣一路聽下來，正能量的聲音比較多，可是現在民進黨委員比較質疑的，好像是壯世代這個名詞，從名稱一直到會不會疊床架屋有些指正。可是我要提醒，我們再29天就進入超高齡社會了。那也沒有錯，到目前為止，我們面對少子化跟高齡化問題，你去做個民調，包括民進黨也可以做個民調，社會上確實有很多的質疑聲，覺得做得不夠好。我覺得春城很有心，他花了很多心思提這個案子，看起來是比較積極面的。雖然目前我們有中高齡就業促進法都可以去做，可是相對應該有個專法針對比較年長者。這個法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我們都不喜歡人家叫我們老人家，對不對？連銀髮族，某些人都覺得這個名詞好像可以更好一點點，現在變成壯世代，而且針對整個產業發展跟他的就業。剛剛講的不是只有叫年長的人去就業……

林委員月琴：90歲也叫壯世代嗎？

張委員啓楷：也可以啊！90歲為什麼不能叫壯世代？我認識的一些年長者，八、九十歲現在都運動的都非常好。月姐，你不喜歡他叫壯世代，你要叫他什麼？你有時候稱他太老的名稱，他又不喜歡，壯世代是一個非常中性而且是更正面的，對不對？月姐，如果你不喜歡壯世代，你要提出一個更好的名詞嘛！目前看起來它是一個最好的。抱歉！我不要再講太多。抱歉！因為今天是經濟跟衛福聯席，我是經濟委員會的，今天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台灣民眾黨全力支持這個案子，我們認為這個法案對臺灣社會是非常正面的。我剛剛特別強調，這個案子是朝野立委連署的，包括民進黨立委，然後在總質詢跟各個委員會，包括行政官員、卓院長都是比較正面來看待這個事情，所以我期待今天我們用比較正能量的。老實講，今天如果再這樣耗下去，沒有錯，就是每一條都保留，結果是什麼？送到朝野協商、政黨協商，朝野都有簽名，已經42個了，對不對？民眾黨全力支持，國民黨也支持，民進黨裡面也有些人支持，這個案子一定還是會三讀通過的，是不是在三讀通過前，我們用比較正面的來看這個案子，好不好？把它做得更好，造福所有的人。特別是我剛剛提醒，超高齡都來了。在座的像剛剛陳瑩比較年輕，他沒辦法體會，他說什麼壯世代的產業經濟，像我們這些年老的人現在都需要，對不對？不只是年長者有經驗的傳承，年輕人在壯世代產業裡面，他們也可以盡很多的心力，多照顧一下我們這些壯世代，好不好？我們一起努力，希望今天一方面速度可以快一點點。第二個，我剛剛提醒一個很重要的，再這樣下去，一直有某些意見，到後來都是保留，最後三讀還是一定要通過，所以我們今天做的事情要比較正面，針對哪個地方要修的趕快去補強，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我們儘快往前跨一步，好不好？共同來努力，謝謝。

主席：請黃秀芳委員。

黃委員秀芳：謝謝主席，我剛剛在討論第一條時有特別提到就是壯世代的定義，剛剛很多委員也有特別提到壯世代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剛剛聽了衛福部、勞動部或經濟部、教育部的說法，他們都有針對中高齡及高齡的定義或者是目前在做的一些政策，如果有不足的部分就可以再來做修正，我剛剛提的就是對於壯世代的定義是不是可以更明確？另外，剛剛張啓楷委員有特別提到，我覺得會有這麼多委員連署，當然就是對於每一條的內容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問題是，我們對於一個法案的定義是不明確的，你叫行政機關要怎麼去執行？它完全不明確，主責單位也不明確，主責單位到底是衛福部、勞動部、教育部、經濟部等各部會或者是更高的層級──行政院？到底是誰要來主責？這個完全都不明確的情況之下，你就要把這個條文直接這樣子通過，其實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另外，我們可以保留在委員會，如果今天大家有一些意見的話就保留在委員會，不一定要出委員會嘛！就保留在委員會，我們可以再來討論，如果這麼草率就讓它出去。其實我覺得很不好，我也認為，目前45歲或者是更高的像45歲到64歲的中高齡或65歲的高齡，其實65歲以上很多長者，他們現在都還在工作，甚至我爸爸現在八十幾歲，他也還在工作啊！所以我覺得，只要我們現在勞動部或衛福部有一些政策的配套，或者是鼓勵企業，讓這些中高齡或高齡者有這樣一個就業機會，其實我覺得這個都很好，不一定要侷限在一個名稱，如果這個名稱的定義都不清楚的話，我覺得即使讓它出委員會，到最後表決，照吳委員的版本通過，行政單位沒辦法執行，這樣也很奇怪。

我們今天這麼多委員在這邊立法或者是要修法，其實最主要就是要讓這個法更完備、更完整，行政單位也要能夠執行。如果完全不能執行，就一個法放在那邊，到最後後面的人在追說為什麼已經通過，然後沒有設辦公室，或者是沒有設基金，這個要怎麼做？行政單位也許跟你講說現在我們已經有在做了，針對中高齡或高齡就業什麼的都已經有在做了，你要怎麼說？對不對？所以，我覺得我們要為我們的立法負責，大家應該要多溝通，也要想一個讓行政單位可以做的，所立的法是他們可以執行的，這樣才是負責的。

主席：我們的海洋委員會在第8屆立委當時要成立的時候，就是由邱文彥委員還有田秋堇委員兩個人，一個民進黨、一個國民黨，非常、非常、非常堅持。楊曜委員，你應該有印象吧？然後一直搞，搞到最後，真的通過了、三讀了。糟糕了！現在行政機關反而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所以海洋委員會的法通過之後，過了好幾年，海洋委員會才成立，所以那就是先立法，後來成立，成立到現在，現在管媽在當主委，所以這個是有前例的，不過大家如果對這個很有意見的話，我還是認為，因為民進黨黨團的意見是要到政黨協商，所以我們也希望……因為放在委員會本身有一個問題就是沒完沒了啦，大家委員的意見是南轅北轍，所以我還是希望今天把它一條一條都處理完，保留也可以、都可以，所以大家儘量發言、儘量把它釐清。

第三條大家有意見就保留、保留、保留。

第四條、第五條有修正動議，我們來處理，兩條併成一條。

楊委員曜：不給我說嗎？

主席：來啦！楊曜委員，你都舉手，前面的有比你早……

林委員月琴：我也有舉手……

主席：林月琴委員講完後換你說，再換陳昭姿……

楊委員曜：不是、不是，我並不反對創立壯世代的相關規定，可是我覺得這一部法律大概幾乎所有的條文都是訓示性的規定，甚至於都是現在已經在推動的政策，我比較有問題、有意見的是這個部分，我倒不覺得中高齡的定義是不能打破的，我再強調，45到55歲跟55歲以上對就業、消費產業的投入絕對不一樣，可是比較有問題的是，我們看了這個草案的內容，其實它並沒有任何、幾乎沒有一項是強制性要行政機關去做什麼，沒有強制性，然後再看目前行政機關，還是回到源頭，我們有中高齡的的界線，所以它本來就已經有很多政策都在推動，我最大的意見在這裡，其他我倒是沒有……甚至於比較贊成真的必須把壯世代區分出來，因為我們可以很明確感知到，55歲以上的就業、消費、包括他的經濟力，跟45到55歲確實有差別，這個是我的意見。

陳委員昭姿：針對楊曜委員的一個說法，基本上這個法案本來就是比較框架性的立法，因為它的目的就是讓大家現在有做一點、有做一點就放在一起，方便行政機關做一個整合，因為它不是個權益法案，它是一個促進法案，這是第一點。第二個，我們大家是不是可以比較正面來思考這些問題？過去有些調查的確顯示在所謂高齡、老年等等，他們在社會活動的時候其實遇到很多比較歧視性的對待，這些調查都有，包括他們是反時尚，包括他們應該去使用一些養生保健的東西，就是比較往這個方向去走，我們其實也都知道少子化的功課非常困難，所以我們怎麼樣針對這一群人？其實我強調的是，他們還在健康跟亞健康的時候，很多人超過了我們過去制式認為的老年，但事實上有人都還很健康，像我爸爸活到100歲才過世，他80歲都還能夠賺錢，九十幾歲還在開車，有人都還是健康，甚至是所謂亞健康的狀況，難免吃點藥。而這些人怎樣創造他們在這個年齡層可以做的？其實是奠定年輕人的基礎，就往上繼續走，所以為什麼一直在說這是一個相輔的作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照護政策，衛福部在努力的這些長照、照護政策，是照顧所謂不管是中度、輕度、失能、失智等等，這個照護政策是存在的，但是有一群人也許年齡相當或是年紀更大，但是他還具有這樣一個不管是生產或消費的能力，我認為生產跟消費能力是不會有牴觸的，本來我們就鼓勵賺錢、鼓勵花錢，所以如果是以這樣來思考，是不是請大家能夠想一想這個立法的重要性？

這個立法基本上有些人覺得很陌生，可是有時候其實是一個人努力了很久，當然，過幾天就是我的人工生殖法案，很多人認為很陌生，但是我努力了30年，所以是不是能讓長期有在耕耘這個題目的人，能夠聽他說清楚、講明白？

另外，你說壯世代是負面名詞嗎？剛剛月琴委員也擔心，其實我剛聽的時候都沒有，因為我是女性，又比你年紀更大，我應該更接近，其實如果它是英文的strong，我們都希望人家說我們strong，而不是weak，而且你是老師，你在保護別人、教導別人，其實應該是被視為所謂的相對強者，因為會照顧弱勢的就會被視為相對強者，所以我想這個strong本身的意義，它不是男性或歸屬女性，而是一個比老、高更正面的，就是positive，一個更正面的看法。如果你用這樣的態度跟觀點去思考每一題的時候，也許你就可以有一些修正跟接受，謝謝。

張委員啓楷：第四條跟第五條請大家看一下條文，非常非常正面，而且明確，我實在想不出來有什麼理由必須反對第四條、第五條。我念給大家聽，第四條：政府應積極推動、輔助壯世代產業之發展，並結合財稅及金融制度、土地及建物活用，提供壯世代產業發展政策，培植新創及產業鏈，促進長壽經濟之發展。這個怎麼會有人反對呢？第五條：政府應建立超高齡社會金融行動方案與指標，提供相關金融商品或投資鼓勵措施，建構壯世代金融生態系。同時積極提供壯世代普及公正的金融教育，強化金融識能，促進財富公平與安全。我覺得這兩個條文就如同剛剛主席裁示的，可以合併通過，這種條文再保留會被人家笑啦！

另外，我們剛剛這樣討論下來，有兩個大家提出的點，就是大家認為這好像是一個新法案，覺得有點陌生，但剛才主席說得很好啊，海洋委員會當初也是這樣，對不對？你倡議完之後，要一段時間形成更多共識，現在海洋委員會不是也運作得非常好嗎？如果從全世界來看，以日本為例，日本在199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之前，就通過一個法叫「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由他們的首相親自領導、協調這個高齡的對策會議。國內有海洋委員會這個例子，在全世界，有像日本還有很多先進國家，都有針對高齡社會的來臨有所因應，所以台灣民眾黨提出壯世代是有前例可循，在國內也有，在世界也有，所以希望今天可以趕快讓這個案子加快速度通過，如果真的民進黨某些人還有意見，就到政黨協商，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提出有效的政策。至於楊曜委員剛剛講的，基本上也是贊成，但如果覺得某些部分還不夠具體，我有兩個解決方案，你看剛剛被我們保留的條文，包括你說它沒有組織架構，除了第二條的定義外，其實第三條的組織架構基本上都已經定得滿細的，如果覺得還有不足的地方，可以再做部分補強，可是我希望速度是可以往前走的，好不好？今天不要好像每一條都要保留，這樣感覺怪怪的，能不能第四條、第五條就讓它通過？謝謝。

黃委員秀芳：當然是要更完備……

張委員啓楷：第四條、第五條還有什麼地方是你覺得要補的？

主席：請林月琴委員。

林委員月琴：我不知道到底在急什麼，為什麼不能讓我們好好在委員會討論？如果這樣講，那我請問你，壯世代產業指的是什麼？又什麼是長壽經濟？請張啓楷委員給我們定義一下，把定義講清楚。

張委員啓楷：月琴、月琴，我們的提案第二條就有講到壯世代產業指的是什麼：活化壯世代資產、發展長壽經濟，協助壯世代持續成為生產者、消費者之各行業所為技術、產品、服務、知識或措施之開發、生產、使用、銷售……

林委員月琴：又生產又消費……

張委員啓楷：跟投資，啊？
林委員月琴：你看又生產又消費的。

張委員啓楷：生產跟消費當然是不一樣的東西，月琴，這兩個東西會一樣嗎？

林委員月琴：中文講得好像每個字……

張委員啓楷：你中文可能比我好，不過月琴，生產跟消費本來就不一樣啊！

林委員月琴：長壽經濟是什麼？

張委員啓楷：這裡面都已經有定義，你為什麼……
林委員月琴：沒有，長壽經濟沒有定義。

張委員啓楷：你為什麼要把每個東西都很細……
林委員月琴：不是，因為我們過去沒有聽過這個……

張委員啓楷：聽我講，聽我講，這是一個促進法，本來就是比較結構性的解釋，對不對？

林委員月琴：因為我覺得如果這部法裡面不講……

張委員啓楷：不是啦！月琴，你長久推那麼多的活動，你會對長壽……

林委員月琴：把它講清楚，我們不會有太多意見，就算很多東西不是這麼清楚，今天你們要來捍衛這個法，我們也沒有特別有意見，只是說壯世代這個名詞，如果只是一個口號，那沒有問題，因為本來就有中高齡，我是說在學理上找不出來，假設真的很喜歡喊這個口號，那麼就把中高齡跟高齡就業促進法改成壯世代及高齡促進法，這我沒有意見，到底是為了喊口號，還是真的要去推動這個概念？難道只為了到90歲時，有人喊我壯世代，我的心情會好一點，不是吧！在這裡，我們只是希望把問題釐清楚，制定法律不是我們在這邊說可以或不可以，我們也要擔負立法委員的責任，把事情釐清了以後，也才可以讓執行部門好好執行，否則的話，如果還不清楚，而我坐在這邊配合去訂這樣的法，後面的人會怎麼看待我們？所以我才說要好好討論，把每一個問題討論清楚，但從前面我問的壯世代學理背景是什麼，就已經沒有人有辦法回應我，不是嗎？

張委員啓楷：月琴，如果幾年前你問人家什麼叫海洋委員會，也會碰到一樣的問題，所以剛剛主席才說要倡議，現在海洋委員會不就運作得好好的，所以針對你這個問題，我就問個最簡單的，如果幾年前問人家什麼叫海洋委員會，不就跟今天你問人家什麼叫壯世代……

主席：好，我們現在請金管會林志憲處長用法律層次來表達一下。

林處長志憲：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好。事實上，我們金管會常常到委員辦公室去做良善的溝通，有關條文部分，如果按照修正動議把第五條刪除，移到第四條第二項，要跟各位長官報告，第四條條文裡有「財稅」的文字，但因為今天財政部沒來，我也不知道財政部到時候會有什麼問題，這個我不知道，現在我就針對金管會部分跟各位說明。在文字部分，有關「金融商品或投資」，跟各位委員報告，我們不大適合建議人家要去投資什麼，所以這部分改成「服務」比較好，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金融商品跟服務。

另外，後面「建構壯世代金融生態系」，還有所謂「提供壯世代普及公正的金融教育」，金融教育這部分沒問題，但是跟委員報告，我們的金融教育大都是全面性提供，之前我也有跟委員辦公室討論過，我們可以針對壯世代這個議題大家多多關注，但我很難把它切說哪個部分是壯世代金融教育，而且這裡面寫說「公正」，而金融教育本來就要符合整個商業邏輯。還有建構壯世代金融生態系部分，之前我到委員辦公室也有說，事實上很多信託的業務，我們都是整個方向在推動，我們真的很難針對壯世代特別把它拉出來，所以是不是容許我們作文字調整，因為事實上有些東西我們在執行的時候，確實有其困難度，先做以上說明。

黃委員秀芳：請問一下，第四條的修正動議，上面寫「金融商品或投資鼓勵措施」，請問壯世代的金融商品是什麼？

林處長志憲：跟委員報告，事實上，這個之前我們也有討論過，其實它是屬於整體性的，我講一個最簡單的金融商品，譬如保險單，制度上現在是有的、是可以轉換的，因為委員提到一個概念很好，就是壯世代概念，針對壯世代部分，我們可以鼓勵壯世代，比如我在年輕的時候買一個壽險保單，等到年紀大的時候，可能可以做一些轉換，所以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我們是可以針對這部分提供，但整體面來講……

黃委員秀芳：不是，不是，我是說如果這個入法之後，壯世代金融商品就要有一個定義，而壯世代金融商品是什麼樣的商品，是指壯世代，譬如55歲以上的金融商品，其他的金融商品就不可以嗎？

林處長志憲：其實，我跟……

黃委員秀芳：對啊！壯世代的金融服務又是什麼？跟一般不是壯世代金融服務又有什麼差別？

林處長志憲：跟委員報告，所以當初我們才會建議所謂建構整個壯世代生活金融要拿掉，就是基於委員說的這個理由，因為我沒辦法切割說這個商品就只有壯世代可以用，我們只能就整體商品鼓勵壯世代去使用，就是我們真的沒辦法這樣一刀切，說這個商品……

黃委員秀芳：對啊！你就是沒辦法一刀切，你還在那邊說，這樣立這個法就沒辦法執行，所以我剛剛……

林處長志憲：沒辦法一刀切啦！

黃委員秀芳：對啊！所以我剛剛講的，我們要立法，但要完備，這樣才能讓行政單位或其他金融單位可以執行，如果今天立了這個法，像你剛剛講的這樣一刀切沒辦法去執行的話，你立一個讓大家沒辦法去執行的法，我覺得還是要充分討論啦，不是說不能過，可是過了之後沒辦法執行，這不是很奇怪的一個法嗎？

吳委員春城：讓我回答一下，其實就像減碳辦公室一樣，我想在幾年前沒有減碳這個觀念，但是現在碳都還可以拿來買賣，這不是一個很新的觀念嗎？其實人口的危機不會比環境危機來得更小，這個叫做天翻地覆喔，危機不會更小，那……

黃委員秀芳：我同意啊！吳委員，我剛剛同意壯世代……現在行政單位已經有在做的中高齡及高齡，我覺得定義更清楚其實也不是不好啦！

吳委員春城：剛才一開始就有提過了，現在用老人、用銀髮族、用中高齡，這一些都已經被高度污名化，污名化會產生什麼問題呢？現在中高齡法定的年齡是45歲，我可以講現在臺灣已經有一半的人是中高齡了，臺灣現在平均年齡超過45歲，也就是一半的人是中高齡。65歲是法定老人，到2070年臺灣會有一半的人超過65歲，臺灣就是一半都是老人。這會產生什麼影響？金管會最近有許多措施，包括解除期貨70歲不可以買賣、不可以開期貨帳戶的限制，你知道我們很多金融商品有很多的年齡限制，超過幾歲就不能買什麼保險，有層層的限制。包括上市櫃公司也是金管會在管轄，上市櫃公司現在幾乎不太聘用45歲以上的員工，也就是我們一半的人是不被聘用的。另外，交通部要沒收75歲以上的駕照，你要重新考駕照，這不是年齡歧視嗎？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對於為數600萬的60歲以上長者的教育預算，一年就是6億，平均每個人一年的教育費用只有100塊臺幣。數位部完全不管高齡者的數位落差達到60%，包括臺北市也一樣，根據我們跟消基會的一個調查，50歲以上的人有80%在消費過程當中有感受到被歧視。所以我們為什麼一直在說現行措施是不足的、是不夠的，只用這樣子的方式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不是說行政單位有在做就好，雖然有在做，但是方法沒有翻轉、沒有大幅的改變、沒有就銀髮作為改變，沒有從人設翻轉到壯世代的改變，那就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謝謝。

主席：請王正旭委員。

王委員正旭：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針對第四條及第五條，合併看起來是一個方向，而且比較有一致性，不過剛剛大家有引用中央研究院社研所林宗弘研究員的一份報告，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裡面有提到針對壯世代的另外一個比較年輕的族群，他把它稱為崩世代，就是另外一群事實上相對是弱勢的，弱勢是指經濟的弱勢，因為從數據分析來看，我們目前所講的壯世代是臺灣所得最高、最會賺錢、擁有最多資產的，我相信大家的感受應該差不了多少，因為我們曾經很努力，現在還在努力當中，所以有付出、有所得是應該的，而且也實質得到回饋。可是我們的年輕人是不是就是崩世代、不努力呢？這個當然有待研究，可是相對來講，他們的確是比較弱勢。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如果從不同的世代來看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今天入法，直接在第四條及第五條透過這種方式來呈現的話，到時候對於另外一個族群而言，他們可能會擔心是不是因為有了這個入法以後，剛才說到的不管是金融或者是其他一些方面，就會對壯世代有更好的輔助，或者是有更好的產業發展。另外來講，會不會更讓他們感受到相對剝奪感？臺灣未來要照顧全民的時候，除了我們要透過這個法來照顧壯世代之外，對於崩世代如何也能有效地去規範，或者是引導他們對臺灣的整體經濟或整體幸福感是有一致性的，這部分可能在文字上也要多著墨，以上。

主席：金管會，第四條、第五條要合併，你看看要怎麼改，我想這條改一改就讓它通過，不然每一條都保留有夠漏氣的！有辦法改嗎？

林處長志憲：剛剛講到財稅的部分……

黃委員秀芳：你要怎麼改？壯世代的金融生態、壯世代的服務，這跟一般55歲以下的金融服務差別在哪裡？

林處長志憲：剛剛也跟委員報告過，事實上是一致的啦！只是說因為壯世代……剛才我跟委員報告過事實上是一致的，所以說沒辦法一刀切，事實上只能針對壯世代多去做一些著墨，如果就條文來看，要單獨去提一個壯世代的部分，確實我們作業上會有困難。

黃委員秀芳：對啊！那……

林處長志憲：所以針對相關的部分，剛才才會有一些建議啊！

張委員啓楷：抱歉，這裡面有兩個邏輯的問題，其實你終究沒有訂定壯世代……事實上這個目前也有在做嘛！針對中高齡的部分，金管會就有在做嘛，對不對？

林處長志憲：有……

張委員啓楷：有嘛，你現在不是……
林處長志憲：沒有、沒有，我們現在做的話，包括金融……因為這裡有寫說要針對壯世代做所謂公正的……

張委員啓楷：我的意思是說……
林處長志憲：基本上我們都整體在做啦！

張委員啓楷：我現在急著要釐清啦！現在並不是說用了壯世代這個名詞，好像是一個新創，然後以前的保險或者產業就不見了，不是這樣啦！金管會應該說清楚，其實都有在做嘛！這是第一個點，這個邏輯要更清楚。第二個，沒有什麼一刀切的問題，你說壯世代這個產業只有壯世代才能做嗎？其實年輕人更應該做啊！這樣才不會變成剛剛王委員所說的崩世代啊！他是全民受惠的，對不對？例如女性或者是青少年的產業，就規定只有女性或青少年在做嗎？其實男人也會賺女性的錢，女性也會……

林委員月琴：可是不會……

張委員啓楷：現在壯世代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林委員月琴：可是裡面的名詞直接就寫壯世代金融生態……

張委員啓楷：所以我覺得兩個邏輯很重要，第一個就是它目前也有在做，它是一個宣示性跟整合的方式。第二個，不是所謂的一刀切，也不是只有壯世代在做壯世代產業，而是年輕人也要一起做。

黃委員秀芳：那我問一下，你們現在在做的是中高齡或者是高齡的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務？

林處長志憲：對，沒錯，是整體面啦！但壯世代我們會挑出來。

黃委員秀芳：主席，我剛才說的就是把壯世代的定義包括中高齡及高齡，這樣好不好？他們現在已經在做的就是中高齡及高齡，這樣是不是相互呼應？

吳委員春城：沒有啦！現在壯世代金融這個沒有受到重視，像我們有綠色金融，什麼叫綠色金融？就是有重視環境保護的一種經濟，如果是重視壯世代這種讓它活絡的，就是說它是一個表示對這種精神企業文化（CSR）重視的金融方向，但不會有一個產品就叫做壯世代產品。

林委員月琴：可是你這邊就寫壯世代金融生態系啊！到底這是什麼？

吳委員春城：就是我剛才所講的綠色金融生態系，這完全是模仿綠色金融的寫法，那綠色金融不是更奇怪？

黃委員秀芳：不是啦，那你們有針對壯世代……我現在想知道的是，你們現在已經在做的是中高齡及高齡的金融商品及金融服務，未來如果改成壯世代，這樣會有什麼不一樣？

林處長志憲：關於金融商品跟服務，這在金保法也有類似的文字，它的概念是金融商品跟服務是我們本來就要做嘛，很多商品的發展都是，其實我們各業法的部分，包括金融保險都是一樣，金融商品跟服務是我們推動的一個方向啦！我剛剛要報告的是，因為現在文字裡面是特別針對，也就是要單獨列出來，比如說要我們針對教育的部分，但是我很難去外面宣導今天的金融交易只有55歲以上的壯世代才能夠進來，這樣我可能也沒辦法做，一定是整體性來做。針對剛剛吳委員講的，綠色金融是一個很大的範圍，對不對？我們是針對這一塊又特別去做關注，但是我們沒辦法把它另外弄出來，所以我剛剛才會跟委員報告，這部分的文字我們有一些意見跟疑義，是這個概念。

還有一個是「財稅」，跟主席報告，我特別拜託在「財稅」後面加「公平」二字，但是財稅要做什麼，可能也要跟財政部做討論，不然的話，委員當初那個版本的第五條並沒有「財稅」的文字，現在修正動議多了「財稅」，今天多了「財稅」的部分，呼應後面文字的效果，因為我們金融商品不大可能會促進財務公平跟安全，所以加個「財稅」的部分以後，「財稅」要做什麼，這裡的修正文字確實沒有特別講到。我剛才有看到開會通知，財政部也沒有代表來，所以這部分可能要請委員再細緻過目一下。

主席：是不是把「財稅及」三個字拿掉，改成「前項之金融制度」？這樣拿掉可能會比較比較順吧。

林處長志憲：……變成「服務」？

黃委員秀芳：你們如果答應，看你們以後要怎麼做。

林處長志憲：如果從現況來看的話，所謂「商品或投資」的「投資」要變成服務，因為我們現在不可能建議任何的年齡層去做投資。其次，「建構壯世代金融生態系」，我們建議刪除，確實剛剛有報告過，還有「同時積極提供壯世代普及及公正的金融教育」的「壯世代普及及公正的」等文字也建議刪除掉。最後面的「促進公平與安全」可能也要拿掉，因為「財稅」已經拿掉了。

黃委員秀芳：你全部都拿掉、刪掉，文字要怎麼寫？你講一下，你比較厲害。

林處長志憲：我沒有比較厲害，只是從我們的文字上面……其實就像委員剛剛講的，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能夠做，所以文字的部分，如果我們目前能夠做的話，只能是：前項金融制度，政府應提供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或服務的鼓勵措施，同時積極推動金融教育、強化金融識能。這是目前我們可以做的。

主席：我覺得處長講得非常好，第四條、第五條合併，請你從頭到尾再唸一次，照你的文字先通過，因為這條沒什麼爭議，「壯世代」你要拿掉就拿掉。

黃委員秀芳：……同意這樣子喔。

林處長志憲：主席，這一條裡面涉及三項，金管會是其中一項，我剛剛有……

主席：「財稅」已經拿掉了。

林處長志憲：對，其他兩項……

主席：其他還有什麼？

黃委員秀芳：我可不可以問一下？你剛剛講有的刪掉，有的做不到就刪掉，我想問一下，現在這樣子跟你們現在在做的中高齡部分有什麼差別？沒有差別。對啊，沒差別，為什麼還要再弄一個「壯世代金融商品」？這樣不就是為了改成壯世代而改嗎？我都覺得這樣真的……所以我從一開始講壯世代的定義把它定義為中高齡及高齡，其實我覺得這樣子也是可以，就是壯世代原本在做的，然後做得不完備的，再做一個修正，我覺得這是可以的。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主席，因為大家討論很久了，第四條跟第五條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基本上，行政機關要考量的是這個其實都是原則性的，召委，因為這個跟第二條，第二條是保留嘛，所以會有連帶的、會有互動，是不是大家也討論了，這個就一樣先保留了？我是覺得行政機關你們回去之後再去實際地考量，因為這個是很新的東西，我們不要去阻擋新的東西，我們應該是說有這樣的一個方向，我們怎麼樣把它立得更好，然後因為這個是原則性的，所以當然法律名稱我們現在是保留，未來也可以考量「基本法」這樣的名稱。因為壯世代這幾年一直有很多的專家學者都在推動，所以我們做行政機關的也不要落後。以上，謝謝。

主席：現在是第一個連名稱都有疑慮，再來就是壯世代的年齡要保留，所以第四條、第五條，還有修正動議的第四條保留。

我們現在看第六條。第六條，我已經沒辦法了，第六條有沒有意見？這應該沒有爭議吧？第六條通過了。

第六條變成第五條修正動議，第六條又有修正動議，這個修正動議是增列「前項之研究專責單位應建立壯世代國家資料庫及資訊系統共享平臺，促成公私立部門及學術機構之合作，以促進壯世代政策、產業、就業之研究與法規研訂。」有沒有意見？

林月琴委員。

林委員月琴：這邊要成立專責的研究單位，因為涉及到政院的組織、人力、經費的整體規劃，剛剛應該跟第三條一起討論，可是第三條保留的話，放到這邊說要通過，不是也很怪嗎？所以想問行政院怎麼去理解？而且這裡有個名詞我也是不太懂，就是壯世代研究資源指的是什麼意思？否則就要請吳委員解釋，因為現在這部法裡面好像每一部分都要掛「壯世代」，可是第二條「壯世代」這個定義就不清楚了，我們現在每一條要討論，前面都沒有辦法解決，然後要討論後面，每一條都會掛「壯世代」這三個字，可是前面又定義不清楚，所以想問一下。另外一個，我剛剛講第三條就已經保留的話，第六條也應該保留。以上。

主席：第六條跟第五條的修正動議都一起保留。

再來第七條。這樣整個都亂了。

林委員月琴：現在到底討論到第幾條？

主席：第七條。因為第七條修正動議是刪除，併到第四條，但是第四條我們已經保留了，所以第七條就刪除，大家有沒有意見？就是你原來的第七條刪除。弄得「花嘎嘎」！

黃委員秀芳：是啊！所以這樣「花嘎嘎」是要怎樣……

林委員月琴：確定是保留，還是刪除？

黃委員秀芳：所以第七條是保留？第七條併入第四條，第四條是保留，所以這個也保留，是嗎？現在是這樣嗎？

林委員月琴：如果要放到第四條，還是要讓我們發言啊！

主席：沒有！第七條整個內容已經移到第四條，第四條保留，這個第七條就刪掉了，再保留也沒意思了。

林委員月琴：全部的內容都移到第四條嗎？那就要讓我們發言啊！

主席：請林月琴委員發言。

林委員月琴：請問勞動部，這個法關於勞動政策的部分，第七條原來寫的跟中高齡者就業專法是重疊的，第二條第一項與中高齡就業專法第三十三條重疊；第七條與專法第二章「禁止年齡歧視」、第四章「促進失業者就業」重疊；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與專法第十條、第三十四條重疊，這兩部法律都是特別法，想問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時候，新法優於舊法，假設本法真的通過的話，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通過之後的法律效果，會不會造成除了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與中高齡就業專法相似的部分適用，還是架空中高齡就業專法的相關規定？第二個，直接拿掉勞動政策這幾條，本法的內容就少掉20%，勞動部有什麼處理的建議？第三個，請問就業促進手段是不是只有媒合培訓機制？請勞動部回答。

陳次長明仁：跟委員報告，一開始勞動部在這個案子有跟各位委員報告過，我們在大院的支持之下，109年通過了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針對45歲以上到65歲以及65歲以上都有一些相應的措施在進行，不管是就業歧視、在職者穩定就業、失業者重返職場或是退休者再就業都有一些相應的規定在做，確實在55歲以上的部分有一些特殊的狀況，所以我們針對55歲也推出了一些相關措施。目前這樣一部法律其實在就業部分寫的是相對比較概括的規定，我們最終還是會回到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相應的措施去做，所以不會有扞格的情形。

至於其他的部分，會涉及到其他的面向，因為相關部會都在，那部分就不是勞動部可以處理的，我們只是表達在就業的部分，55歲以上確實需要做一些處理，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前在大院還有相關委員的指導下，我們也做了相應的處理，有關於在這裡把它提綱挈領加一個條文去寫，其實對我們來講沒有什麼特別的扞格和困難。但是這部法未來剛才大家講的包括金融、衛福、文化或其他部分，這部分就不是勞動部可以說明的，以上報告。

主席：原來的第七條我們剛剛講刪除是不對的，是不予採納，因為這個是新的法，舊的法才要刪除這個名稱，所以第七條不予採納。

我們進入第八條。原來的第八條……

請鄭天財委員。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那個……

林委員月琴：先釐清一下。

黃委員秀芳：先保留啦！我有意見，你要不予採納……

主席：我快要發瘋了！好，那就保留。

黃委員秀芳：所以法就是要更完備。

主席：沒有，立法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我講3個「非常」，修法都很難，所以立法本來就非常困難，沒有像我們講的那麼簡單，尤其行政單位都沒有什麼要配合，所以這個很麻煩。

王委員育敏：但是主席，我有意見。

主席：你還有什麼意見？

王委員育敏：因為修正動議的人提出來就是要合併，根本沒有需要，再保留的意義是什麼？不要只是為了保留而保留，今天的修法如果要有一些進度的話，我覺得剛剛勞動部次長講得非常好，今天這個法基本上所謂壯世代的確有一些涵蓋了原本的中高齡及高齡就業的層次問題，你應該把它視為是一個更上位，是一個基本法，它的輻射面向其實是更廣泛。剛剛次長講得很好，它沒有扞格的問題，因為它是一個更上位的概念，有些基本原則本來就是在這邊強調，然後落實到中高齡就業的相關法令裡面去，所以這個是沒有衝突的。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大家應該比較理性的來看待，不要從頭到尾反對到底，有一些可以的、我們有共識的，行政機關也不反對的，我們是不是就讓它通過？的確立法也要審慎，有疑義的我們再保留，要不然從頭保留到完，我就不曉得這部法案從名稱到每一條，連他們主張修正動議的也要喊保留，我不知道在保留什麼意思的，大家可以比較理性一點討論。事實上，吳委員提出這樣的法案也的確講了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我們就是要翻轉未來、為未來做準備，坦白講，如果我們大家可以建立起這樣的共識，未來勞動部也更好推，他們現在推中高齡就業坦白講很辛苦，因為你沒有去傳播、沒有去把這個概念推出去的時候，很多企業還是覺得不好用，不要用中高齡，要用比較年輕的，那個很刻板的印象其實還在。這個法如果通過有一個很重大的意義，我們社會的觀念真的做出大的翻轉和改變，我早上也講過，從一個發展性的觀點來看，剛剛黃秀芳委員也有講一句，我覺得我也認同，有一些我們是用補充性的，現在還做不到的，在這個法裡面涵蓋面向可以是最完整，然後再落實到各部會現在現有的再去強化，不夠的再來補強，這樣子通過這個法，我覺得基本上是有意義的，從早上到現在已經三個多鐘頭，我看中間大家的討論還是沒有建立起一個共識，變成主席要從頭保留到最後，這樣要怎麼討論？

主席：沒有，我一定要處理！我現在跟委員會報告，我們原來的第五條併到第四條，第七條也併到第四條，所以我們可以把原來的第五條和原來的第七條都不予採納，這樣就比較簡單，好不好？大家有沒有意見？這樣至少也有處理到事情，併入之後原來的條文就不予採納，原來的第五條、第七條不予採納，不要再有意見了。

黃委員秀芳：我們就先保留啦！

主席：不予採納就併進去了，併進去之後要討論，大家再來好好討論。

林委員月琴：不是用原條文來做討論嗎？怎麼會在那個修正動議裡面，然後又說併入到裡面……

主席：都一起保留了嘛！

黃委員秀芳：我們是用原本的條文來討論，你現在又拿修正動議來討論……

主席：原來就是用這二十幾條，所以大家說太多……

黃委員秀芳：我們到底是要看哪幾條？主席，你剛才也說看得「花嘎嘎」。

主席：就是因為我們在協商的時候說裡面可能有重複的，所以才叫原始提案的人把它併，所以才併成13條，是這樣來的。

黃委員秀芳：你怎麼併？然後整個法條到底是怎樣？你怎麼併來併去，文字到底是怎麼樣，我們根本都不清楚，剛剛主席只有講第五條併到第四條，第七條併到第四條，原本的第七條不予採納，文字到底是什麼，主席，你知道嗎？你可不可以請議事組議事人員唸一下？你怎麼併？

林委員月琴：可不可以唸一下讓我們知道？而且院會給我們的是這一本，不是要用這個來討論嗎？

吳委員春城：我可以說明一下嗎？其實原條文都沒有變動，只是現在把原來條文的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這都是關於經濟、金融、就業的，併在一起成為修訂版的第四條；原條文的第六條跟第十五條併在第五條，變成修正後的第五條；第六條講醫療的部分，是原條文沒有動；第七條是併原來的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有關教育、數位、文化，把這三個的條文併在第七條，因為它同性質；第八條就是併了原來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有關觀光、農業，還有地方創生的部分，因為他們本來都各單獨一條，所以把它併成一條，成為現在的第八條，主要就是這樣子，其他的內容沒有改變。

黃委員秀芳：議事人員，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可以這樣子嗎？議事人員是不是回答一下我的問題，可以這樣子併來併去，併得我們都搞不清楚你現在到底在併什麼？主管單位、相關的單位，你們是不是要說明？先請議事人員說明一下，我都搞不清楚，你們到底是要怎麼併的。可以這樣子併嗎？

林委員月琴：不是要讓我們用院會的這個先做討論，到時候是不是那兩條全部都拿掉了，是這樣嗎？我想問一下。

王委員育敏：我建議一下，因為本來就有委員會，就是吳春城委員的版本，應該是以這個版本為主，當有修正動議，本來就是遇到修正動議，就是併進來討論，委員會審查原則本來就是這樣子，本來修正動議就是可以併進來討論，但是併完之後，還是回到他的版本嘛！

黃委員秀芳：新立的法可以這樣子嗎？議事人員，你先回復一下、先回答一下，好不好？可以這樣子嗎？

王委員育敏：本來修正動議就可以討論啊！

黃委員秀芳：新立的法可以這樣子嗎？

劉專門委員厚連：跟委員會報告，我們法案在審查的時候，當然是以原提案版本為主，有修正動議的時候，修正動議是會併進來一起討論。今天這個版本的話，吳春城委員提的是針對他們自己原本的版本提修正的版本，內容上剛才有人說第四條，它條文的條數雖然減少，但它的內容並沒有刪除，只是把它併在相關的條文裡面來處理，所以在討論的時候，如果對併起來的部分，就是將條數精簡的把它併起來，沒有影響到原本的提案時，那是可以先就併這個部分來做一個共識，如果大家有共識的話，就可以把保留部分用併的條文……

黃委員秀芳：對，所以就是沒有共識啊！沒有共識，所以就先保留啊！

吳委員春城：我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說明一下，從這個可以看得出行政單位基本上都是接受壯世代的法案，大部分都已經在配合跟執行，行政單位沒有太大的問題跟扞格，包括行政院現在都在推動，也跟大家講，在民間壯世代不是一個新名詞，現在你去google已經非常龐大的，包括周刊、所有的都在採用壯世代，在民眾當中的反映是迴響非常深的，我也希望這部法案是不分黨派，其中民進黨的書記長跟副幹事長蔡易餘、李坤城，他們都是連署人，包括這一次在座也有好幾位民進黨的連署。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時代來臨，我們現在舊的措施的確是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大家要攜手努力，共同來推動，且必須要有這樣翻轉的思維，我想行政部門都沒有障礙、沒有問題，我也拜託各黨派能夠攜手，為了臺灣再29天進入超高齡社會的時候，能夠給大家一個積極地回應，表示我們有能力來處理超高齡社會的問題，以上，謝謝。

主席：如果併案的話，委員也有意見，我們就全數保留啦！就是原來的提案跟修正動議的提案全部都保留，我們繼續往下走，到最後每一條都保留，我也會把它送到院會跟政黨協商，我們在這邊拗、拗、拗不完，就好像林月琴講的：再兩年也沒辦法。這是你講的嘛！你講兩次，你講延宕兩年，在這邊好好討論。

好啦！我們現在就討論原來的第八條，好不好？請王委員。

王委員正旭：謝謝主席。第八條後來就變成第六條，我這邊稍微唸一下：「政府應從壯世代作為國家發展動力之觀點，藉醫療投資，增進智慧精準醫療，以維護壯世代身心健康；並就涉及壯世代政策之預防保健、心理衛生、醫療、復健與連續性照護進行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這個的確是對於壯世代來講，有別於其他的年齡層，可能有他特殊的需要，現在我們知道55歲以上，當然身體跟之前會不太一樣，所以他的確是需要有一些處理模式。不過，其實衛福部國健署在這方面也做很多啦！所以將來如何能夠有效地整合，也的確要考驗衛福部、主管機關這方面的努力，特別要提醒的就是醫療跟復健，基本上這是一種需求，人一定是有不舒服才會去看醫療，因為當中有哪一些器官或者是功能失去影響以後，他才會做復健，所以如果把這部分放在這邊的話，也許監督好像有一點點道理，不過我們到底要監督什麼東西？這裡也不是交代得很清楚，這部分是不是大家再討論一下？以上。

主席：這一條就保留。第九條，原來的第九條。

吳委員春城：原來的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談的是教育、數位、文化，我們把它併為一條，現在就是第七條。

主席：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喔？教育部有要表達意見嗎？

顏副司長寶月：主席、各位委員。因為教育部在推動55歲的族群，我們是依據終身學習法的規定去規劃相關高齡者的活動。第二個部分，其實我們有訂定高齡教育中程計畫，也是依據行政院的政策白皮書還有終身學習法的部分，去推動有關這方面的業務。第三個部分是，我們依據終身學習法推動樂齡學習，其實主要的族群跟委員所提到的壯世代55歲是一致的，所以現在部裡面刻正研擬有關第三人生大學的試辦計畫，來滿足他第三人生的需求。

至於第七條裡面有談到數位平權以及有關新文化的部分，我想這應該是要相關部會共同處理，這個可能就要請相關部會來做一些說明。以上。

主席：數位部的陳副署長。

陳副署長慧敏：委員好。有關數位發展部的部分，我們針對數位平權的部分一直持續在進行數位近用調查，還有訂定網路無障礙、數位平權的作業。至於數位落差的部分，我們是搭配各個部會，包含教育部及衛福部，我們其實都有做一些促進跟降低數位落差的活動，都是在行政院的規範之下，針對高齡產業的部分進行一些推動跟應用。以上。

吳委員春城：有關第七條有談到教育跟數位的部分，這就是讓第三人生積極參與，其實這兩個部會現在都很積極跟壯世代在合作，教育部已經要試辦第三人生大學；數發部的部分，因為我們現在的數位落差不在城鄉，而是在年齡，年齡的落差到60%，我們也看到數發部過去所推動的樂齡好幫手等等，幾乎效率很差，但一旦採用了壯世代的這種新概念之後，事實上是很受歡迎的，這些實際的效果都看得出來。所以大家既然在落實方面沒有問題，是不是我們立法部門也應該要助一臂之力啦，我們立法部門反而比行政部門還要保守，一直要把他拉回過去，而不是推向未來。

王委員育敏：補充一下，我覺得這一條有關教育跟數位平權其實是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說將來我們的壯世代是社會的資產，而不再是負擔的話，事實上，我覺得教育以及讓他們跟上數位時代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民進黨的委員不要全盤否定這一部法，事實上，它所宣示的或是想要引領的方向，我個人認為是一個進步的方向，這個部分應該是要共同來支持，而且如果我們在法上面有這樣去訂定的話，未來更可以督促包括數位部跟教育部在這個部分更加大力道，全力來推展。

廖委員偉翔：我也是想要呼應這一條，其實我也在講，我們去地方上的關懷據點，我非常地訝異，他們有各種的課程，英文課程、日文課程，甚至跳舞、打鼓什麼的，我有一次去參加了一個課程，他在教怎麼用ChatGPT寫父親節的卡片，哇！這一堂課非常多人上啊，我很訝異。我想身為年輕世代，我們常常遇到的問題都是需要幫稍微年長一點的長輩處理數位方面的問題，我想現在既然行政部門也都有在做，包含教育部或是數發部，那這條我們是不是就讓它通過？因為看起來應該不會有任何的爭議性。以上，謝謝。

王委員正旭：主席，針對第七條，我這邊可不可以再確認一下？因為我在上上個禮拜有跟吳春城委員去參加遠見及康健雜誌，他們推了一個白皮書是有關於超高齡社會整體應該有的一個白皮書，其中有提到第三人生，第三人生大家都覺得非常重要，而且是針對即將進入到第三人生，不管是因為之前沒有受到好的教育，或是希望他能夠有更多受教育機會的精神下所提出來的。我的問題是，目前我們所有法案裡面有沒有「第三人生」這樣的名詞，如果沒有的話，這邊是不是也必須要針對第三人生做比較清楚的立法說明？以上。

林委員月琴：我這邊也是想問一下衛福部，因為我也跟正旭委員有一樣的疑問，什麼叫第三人生？我覺得在這邊很多時候不要一直講說我們民進黨委員在反對，是我們希望把很多東西釐清楚，因為訂定一個法，不是在這邊做文字組合，之後到執行部門沒辦法執行的話，我覺得訂這個法也沒有什麼很大的用意在，所以如果沒有把名詞，像什麼長壽經濟等等一堆這種名詞，甚至我說連壯世代這個名詞都已經跟學理上不符合的時候，但整個法裡面都一直提到壯世代、壯世代，甚至現在又創造出一個新名詞叫做第三人生，我也不知道這個名詞代表什麼、有沒有定義，講清楚的話，我們才能夠繼續走下去，到底未來要怎麼執行。以上。

吳委員春城：剛剛有講到在現在這個社會當中，比如說綠色經濟啦、比特幣啦，都是因為時代演進的關係而有很多的新名詞，現在太多這種名詞了，如果我們要每一個都去質疑，第三人生幾乎已經是一個通常性的、沒有人會質疑的，已經到了嘗試的層級了，包括教育部都已經要成立第三人生大學了，那我們是不是要糾葛在這裡？以上。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三人生，民法第七百二十九條就有了，然後還有其他相關的法律，所以我們自己也可以去查一下，其他法律，不只這一條、不只民法第七百二十九條，其他的法律也有第三人生。以上。

主席：那我們原來條文的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併入修正動議的第七條，併進去，大家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好。

黃委員秀芳：主席，剛剛委員你講的那個民法第七百二十九條是「第三人生存期內」，不是什麼第三人生，沒有這樣的啦！對啦，不要亂講啦！

所以主席，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我們立法委員立法就是要真的非常完備，不要說立一個法，結果沒辦法執行，我今天這一句話已經講了好幾次了，立一個法，然後定義不明，沒辦法執行，其實這個不是人民之福啊！所以我還是希望大家充分地討論，剛剛就是很多條併來併去，好幾條都這樣子併在一起，其實我也看得「花嘎嘎」，只是我們希望大家要充分地討論啦。當然我也很佩服我們吳委員在推動這個壯世代，我也認同壯世代，可是如果一個壯世代定義都不清楚，而且大家都有意見的話，我覺得真的是要再討論。如我剛剛提到的，壯世代如果可以更清楚定義，壯世代的定義如果今天包含中高齡及高齡，然後中高齡也有定義45歲以上、高齡65歲以上，全部把他納在壯世代，其實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廖委員偉翔：各位學長姐，雖然這是我第一屆第一年，但是我還記得在前陣子衛福部的質詢上面，其實這也不是沒有前例，精神衛生法的心理健康促進在一開始立法的時候也沒有把它定義清楚，後面行政機關認為可以用施行細則去把它定義清楚，所以我想這也不是沒有前例，以上補充，謝謝。

黃委員秀芳：如果每一條都要用這樣子再說明，那就表示這個法不是那麼完備啊，你看我們今天這樣才幾條而已，如果這樣照看才八條而已，如果剛剛修正動議到第八條，我不知道後面還會不會再併，那……

廖委員偉翔：我反過來說，因為我們有在講……

黃委員秀芳：短短的十幾條而已，如果這樣子併來併去，然後大家都有很多的疑義，我覺得真的要三思啦，不要立一個法然後大家後續覺得沒辦法執行、定義不清，我覺得我們是立法委員，我們是在立法，立一個法大家沒辦法執行，你覺得這樣好嗎？

廖委員偉翔：謝謝黃召委，因為剛剛其實也有提到，所以沒有再講一次，回答您的問題，我剛剛聽到的是，教育部他們剛剛也說，現在有在執行所謂的第三人生大學，這不是在實行上面已經在做的事情嗎？所以這個東西我想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才對。

黃委員秀芳：所以我剛剛講的，已經在做的都是在中高齡及高齡的政策底下嘛，對不對？教育部，是不是？

顏副司長寶月：我們這個部分是在高齡教育中程計畫裡面。

黃委員秀芳：是在高齡教育……

顏副司長寶月：高齡教育中程計畫……

黃委員秀芳：對啊，所以原本就是在中高齡及高齡嘛，當然，我剛剛講的定義如果可以把中高齡及高齡全部涵蓋進去，其實我覺得這樣也不錯啊。

主席：好，我們原條文的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還有修正動議第七條都保留。

繼續。等一下發便當，我們休息20分鐘，要嗎？要吃一吃嗎？不然等一下人家說霸凌耶！發便當，邊用邊吃，大家輕鬆一點。

王委員育敏：發了……

主席：發了，我們行政單位不敢吃啊！行政單位我上次有估計，吃一頓飯差不多要15分鐘，我們休息20分鐘好了，讓他吃便當，不然等一下要被檢舉，休息20分鐘，吃便當。

休息（12時32分）

繼續開會（12時53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王育敏委員要程序發言，現在都亂掉了，現在還在程序發言。

王委員育敏：主席，我先程序發言一下。我要請教一下我們的預算處理，因為黃秀芳召委在下個禮拜一要排勞動部的預算詢答，然後下個禮拜一就要截止收案，我想這個違反了過去處理預算的慣例。基本上，為什麼要安排部會的詢答？主要就是從詢答過程當中，我們還會再找出這個部會在預算編列上的哪些問題，然後再由各委員辦公室去寫提案，這是一個合理的程序。但是當天質詢、當天就截止收案，我想這部分有剝奪各委員辦公室再深入去探究這一些透過質詢當中去發掘到的新問題然後再提案的一個權利。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希望黃秀芳召委可以從善如流，這個部分是不是再給委員們彈性的時間，就是再多一個禮拜的時間再收案。因為基本上這不影響任何預算審查排案，因為下禮拜是黃秀芳委員，再下禮拜是蘇清泉委員，它要下下個禮拜才會輪到實質的預算審查，因為今天有滿多我們衛環委員會的委員在這邊，因為今天才收到這一個……我覺得這部分在處理上可能相對不夠周延，希望召委可以調整，謝謝。

主席：卻變成你們兩個在互相質詢，不錯喔。

黃委員秀芳：謝謝，王委員有特別提到，其實衛環在第10屆第8會期關於勞動部的預算詢答也有這樣，就是112年11月16號當天詢答，也是在當天就截止收案；內政委員會在今年11月13號的會議當中也是，它是11月27號才詢答，那11月22號就截止收案。因為我們也是依循往例，一方面也是議事人員的作業程序，當然就是說，我們排的時候議事人員也沒有說不行，也有這樣的一個前例，所以我們就照這樣子，而且開會通知在上禮拜就已經都發出去了，讓大家有一個很充分的時間，這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可以做準備。我們也是遵照議事規則來進行的，我們也不是一意孤行，我們是遵照議事規則來進行的，以上。

王委員育敏：立法院有處理預算的程序跟原則，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依照一般正常的原則，剛剛黃召委提到的那個都是比較特殊的情況。我剛剛已經強調了，為什麼……要不然立法院也可以不用安排這個詢答就直接提案嘛，就是說，這個其實是在審查預算過程當中要走的SOP，像我們蘇召委安排的就很好，對不對？衛福部先詢答完之後，你給大家充分的時間，到下個禮拜喔！蘇清泉委員同樣審衛福部的預算，你看人家是怎麼做的？他是詢答完之後，截止日是什麼時候？12月5號，給大家一定的時間好好去寫提案，我今天沒有要在這件事情去做什麼，但是我覺得大家就合理、按照程序來就好，沒有必要這樣子。

特別是勞動部，我再強調一次，就安基金的問題這麼大、亂花錢，我們在急什麼？就是多給大家一段時間好好的提案，不是很好嗎？

黃委員秀芳：王委員，我在上禮拜開會通知就已經發出去了，不是說……

王委員育敏：不是用開會通知處理，我覺得你只舉第10屆的某一次，這個完全違反……我也不是新進的委員，我第8屆、第9屆都待過衛環委員會。

黃委員秀芳：那議事人員覺得……我們也是體恤議事人員。

王委員育敏：按照慣例就是應該先詢答，詢答當天召委再宣告，而且召委的宣告也必須尊重所有委員……

黃委員秀芳：那我也可以當天宣告說當天截止收案啊！

王委員育敏：而且應該當天去尊重所有委員，就是截止的時間，這個是尊重委員會的作法，審查預算不是召委說了算，我必須這樣講，是召委尊重委員，就是我們的截止時間這樣子，而且兼顧議事人員的行政作業，這樣好不好？大家是達成這樣的共識，這件事情真的沒有必要吵，我只是在講一個合理而已。

黃委員秀芳：我也不想跟你吵啊。

王委員育敏：對，那我私底下反映，我就覺得你們應該善意的回應，就是這樣子。

黃委員秀芳：你這樣講，所以我也舉以前有這樣的前例嘛。

王委員育敏：你那個不是慣例嘛！

黃委員秀芳：議事人員也沒有說不行嘛。

王委員育敏：慣例就是像我們蘇清泉委員這樣的作法嘛，我們以前都擔任過召委，召委就是要尊重所有的委員，先詢答，當天再說收案截止的時間，這個就是正常的作法，你剛剛舉的那個不是慣例。

黃委員秀芳：對呀……

主席：高金委員也要程序發言。

王委員育敏：真的不要拿那個特例來當成……

高金委員素梅：我的建議，因為立法委員大家都希望互相尊重，我們其實不要花很多的時間在這裡，萬一召委那天排了這個事情，現場如果不順利的話，質詢給你帶來很多的刁難，其實你也很困難。剛剛委員有講到我們內政委員會，的確是如此，但是我們也私底下跟召委談了，是不是這個問題可以不要弄得那麼樣的針鋒相對。所以我的建議是，大家和諧，可能討論一下，是不是就不要用那麼硬性的規定，其實在議事的運作下，這麼硬性規定不利於未來要朝野協商或者是審理預算，其實對召委來講會更辛苦，以上建議，謝謝。

主席：謝謝高金委員。請楊瓊瓔，他資歷較深，讓他先講。

楊委員瓊瓔：我充分建議，因為今天主要是在審查壯世代的法案，如果依照我們經驗分享，我非常贊同剛剛高金委員所說的，是以和諧為主，因為這個也沒有什麼硬性規定，但就是以不影響召委的排程為主。他的排程就是他要質詢完、詢答完，下一次要審查預算的時候，在不影響這個之下，這個時間都可以融通，我是覺得應當如此。

一般以我們的經驗分享，召委都會在主席臺宣布我們的收案會收到什麼時候，大概都會這樣子。我是用經驗跟大家分享，因為黃秀芳委員也是很溫柔的、會很溫柔的……

黃委員秀芳：就還沒開會，所以我當天就會宣布什麼時候，是下禮拜，不是今天。

楊委員瓊瓔：所以可能大家……像我們經濟委員會，因為今天我們跟你們衛環委員會聯席，所以我們參與在其中……

主席：謝謝，被我叫來。

楊委員瓊瓔：參與在其中，所以如果以我們經濟委員會，我們也是藍、綠、白都很和諧。大概就是一個原則，不影響到審查預算的排程，這個時間點都可以彈性處理，以上是我的建議。

主席：謝謝楊瓊瓔委員。

陳委員菁徽：第八條……

主席：好，你快說，說完就要開始了。

陳委員菁徽：我在這邊也是很希望黃召委可以再多給我們一點彈性的時間。因為其實有很多勞動部的預算是民進黨委員很關心的，要不是看到這兩週有一些新聞，比如說新任的洪部長去考察以前勞發署分署長的辦公室，才發現電費到3萬度，一個月3萬度，還做了一些植栽。楊曜委員曾質詢就業安定基金花了多少錢在辦演唱會，結果下個禮拜一洪部長來報告預算審查，我們都還沒有問他問題，詳細的報告也都還沒出，我們什麼譜都還沒看到，然後就要開始審查預算，就要close掉了？我剛看了一下，勞動部114年的就業安定基金又預計要花280億臺幣，勞動部公務預算預計要花2,859億元，很多民進黨委員其實也很關心以前這些錢是怎麼用的。所以我們應該要在這個場域，好好的給我們一點時間審查預算，才可以避免未來你們很不想看到這種事又再發生，不是嗎？

主席：好，不要再說了。

黃委員秀芳：讓我說一下。因為我是12月9日排詢答，再下一週即12月18、19日是排預算審查，因為勞動部他們也要去溝通，不是說委員提出來，然後都沒有溝通，一定要去溝通啊。所以議事人員把所有提案整理完之後，然後勞動部又去溝通，其實我是……我再說一次我是12月9日詢答，我上禮拜已經把文發出去，12月9日下午截止收案，隔一個禮拜18、19日排預算的審查，是這樣子。

楊委員瓊瓔：差一個禮拜。

黃委員秀芳：對啦，所以也要給勞動部，不然就是隔天……

主席：對啦……

楊委員瓊瓔：這樣來不及，哪有辦法協商……

黃委員秀芳：對啊，不然我沒時間，就是18、19日啊……

楊委員瓊瓔：去審預算……

主席：今年的院會是延到1月21日，不急啦、不急啦！尊敬的黃召委，換我說了，我要說話。尊敬的黃召委……

楊委員瓊瓔：差一個禮拜而已……

主席：讓大家……

楊委員瓊瓔：以往都這樣……

主席：對啦、對啦！立法院大家都一樣大，立法委員113個都一樣大，院長也都一樣大而已，只不過是我們選他出來做院長，所以搞清楚，大家的職權都是一樣的。所以秀芳姐就下個禮拜在主席臺宣告，就慢一個禮拜，大家折衷一下，這樣就好了。

楊委員瓊瓔：不影響你預算……

主席：沒差啦，不然你要延5天也沒關係，讓大家能夠……當天的話大家沒辦法接受啦！好啦，我們現在……在講勞動部。

黃委員秀芳：其實議事人員也有來拜託，因為如果太晚，他們六日……你們六日也沒在加班。

主席：議事人員有夠倒楣的。

黃委員秀芳：來啦、來啦……

王委員育敏：大家不用替議事人員……直接宣告就好了。

主席：我宣告我的，他宣告他的，我怎麼可以宣告他的？我們請秀芳姐考量一下。

楊委員瓊瓔：18日開會嘛……

主席：他下禮拜就要開了。

楊委員瓊瓔：不是啦，他收件就是說……18日是實際審查預算嘛，下禮拜一只是詢答，那你就是18日之前，看你要15、16日截止，這樣就好了啊，對不對？那是召委的權力，這是我們的建議啦！

陳委員菁徽：主席，我也想提醒一下黃召委，因為我們之前陳素月委員在上一屆的時候，他的同仁也因為熬夜寫預算而不幸倒下，之前有發生過。所以我們也希望給助理，不管是議事人員、助理都再多一點時間。

主席：我們現在都不能對我們的助理太過苛刻，晚上9點之後不能隨便打LINE，打LINE算加班，公務人員都沒有加班費。

王委員正旭：對不起，主席可以發言嗎？

主席：可以。

王委員正旭：其實黃秀芳召委的用意就在這裡。他的意思就是假設我們今天排定審查日期的話，他就必須要請大家早一點處理這個提案；如果能夠往後順延，當然是沒有問題。順延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是18、19日，是在其他時間的話，到時候可能還有什麼其他的協商等等的問題，所以關鍵在於，如果我們不希望讓行政人員需要加班去處理這些流程的話，這個是主要的考量，而不是在於說為什麼一定要在那一天或者是那幾天要處理。

主席：好，那就不要再討論了。12月9日詢答，然後18、19日處理預算，那你就在這中間抓個時間點，讓大家充裕一點點，就不要再亂了，就結束了，不要再講了啦！

我們接續處理第十二條，不然等一下又被楊瓊瓔罵了。處理原來的第十二條。原來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吳春城委員跟我們委員溝通之後，他們認為沒有併沒問題，併起來反而有問題。

高金委員素梅：你就按照原來的吧！

主席：那大家的意見怎麼樣？對第十二條有沒有意見？

高金委員素梅：沒意見。

主席：好，最少要通過幾條，不然實在不知道今天在開什麼會，第十二條通過。

第十三條有沒有意見？

高金委員素梅：沒意見。

主席：舊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四條有沒有意見？

高金委員素梅：沒意見。

主席：好，那我們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通過。

林委員月琴：這邊都還是有提到「壯世代」這三個字，因為前面第二條沒有定義清楚所以保留，現在這邊又寫這些？

主席：好，來……

林委員月琴：主席……

主席：你說怎麼樣？

林委員月琴：第一個，原來第二條對於壯世代的定義就還不清楚，然後這幾條剛好都有寫到這個名詞，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今天交通部有來吧？想問一下，交通部怎麼去理解壯世代的觀光發展，還有壯世代的旅遊行銷品牌？

吳委員春城：讓我先稍微說明一下。現在行政院已經有14個部會都在推動壯世代政策，他們對壯世代都沒有疑義。剛才有提到現在很多的新事物，包括以前沒有的AI，比特幣也沒有，然後也沒有外送、也沒有共享經濟，所以現在就是要解決稱呼，不要用「老人」、「銀髮」，這些都是已經被污名化，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正確的身分來符合他們就叫做「壯世代」。為什麼所有的部會都在歧視老人？因為他們心中就是把他們當作老人，若不改變這個身分……剛才已經有舉過太多的例子，當改為「壯世代」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政策的方向，然後各個部會就知道該做什麼事情。如果一直把他定義在就是銀髮族、老人、高齡者，他就會一直往弱勢的，然後需要照顧、需要福利的方向去擬定政策。

主席：請觀光署。

周副署長延彰：主席、各位委員。交通部觀光署報告。目前交通部在推動樂齡旅遊，也是著重在中高齡及無障礙的旅遊路線，也同時建置長者更友善的旅遊環境，也擴大身心障礙兒童或者是婦女的服務，可以提供更友善的空間跟旅遊環境。另外，交通部觀光署目前也在推動樂齡旅遊的認證，也辦理觀光產業人才的培訓，也透過職前跟職務的再訓練，鼓勵更多中高齡的長者能夠來投入觀光產業，以上是交通部目前在辦理的事項。

主席：名稱呢？

周副署長延彰：目前是沒有針對名稱做定義，我們推動的觀光品牌叫做「樂齡旅遊」。

主席：一下子「樂齡」、一下子「銀髮」、一下子「長青」，我都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請楊委員。

楊委員瓊瓔：我真的要很感謝交通部觀光單位所提出的說明，所以這個法案可以更精準地讓政府部門去落實、更加的有效能。現在這一些名稱，我們已經執行了一段時間，行政院到目前為止也有十幾個部會都已經使用「壯世代」這個名稱，這也符合國際觀的一個名稱。所以實質內容是可以讓觀光相關單位、產業單位能夠更清楚，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以上建言。

主席：請高金委員。

高金委員素梅：謝謝召委。我雖然不是衛環或經濟的委員，但是我今天為什麼會來支持？因為我也連署了這個法案。大家看一下，我剛剛就一直不解，為什麼會有委員對「壯世代」這個名稱的定義有疑慮？我一google壯世代的定義，馬上跑出來寫到：勞動部將中高齡勞工的定義以45歲為分水嶺，本調查沿用勞動部定義，將45歲以上通稱為壯世代。然後吳春城委員真的非常認真，他已經召開過很多的公聽會，幾個部會他都去，大概可能資料都在這邊。我再唸一下，壯世代就業促進獎勵實施要點，勞動部從113年2月1號已經生效了，發布單位是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然後自113年2月1號起生效，適用對象是年滿55歲以上或年滿45歲以上依法退休者（以下併稱壯世代勞工）。都寫得很清楚，我就不懂為什麼在現場的委員還會對「壯世代」這個名稱是不理解、不了解的，以上補充，謝謝。

黃委員秀芳：我講一下，剛剛我從一開始的第一條到現在，我一直認為壯世代的這個定義，中高齡是45歲以上、高齡是65歲以上，是不是就直接把它含括，就是中高齡及高齡？剛剛高金委員講到勞動部的部分有45歲以上，這個也是中高齡，所以就把它含括，就是壯世代的定義是45歲以上的中高齡或高齡，其實我覺得可以做這樣的定義。另外，第十三條的部分，壯世代農民或跨域從農者提升農業技術及農業經營。我想請教，壯世代農民與在地青農，如果壯世代是55歲以上的話，那在地青農在大家的觀念應該是更年輕，可能二、三十歲，在中間的譬如45歲到55歲的部分，我們要怎麼去定義？所以我認為還是要讓一部法更完整、更完備，讓其他單位可以去執行，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

楊委員瓊瓔：我再補充一下。其實我們委員不管藍、綠、白，大家的觀念都是一樣，就是怎麼樣去協助，這都是一樣的。剛剛有委員提到青壯年留農的部分，其實在年齡方面，本來政府部門已經設定得很清楚，不管是中高齡、高齡，或者是我們現在所稱的壯世代，在年紀、年齡方面都很清楚地說明，再結合我們的青年，這是加乘作用啊！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沒有疑慮啊！以上建言。

高金委員素梅：對啊！對不起，召委，我也認為第十三條，你看整個完整的「政府應針對壯世代農民或跨域從農者提升農業技術及農業經營。結合青壯年留農或返農、增加農業……」他們兩個是合作的，根本沒有牴觸啊！我覺得這個有什麼……

楊委員瓊瓔：就是加成啊！

高金委員素梅：就是加乘，有什麼不好的？壯世代跟我們所謂的在地青農交流還有成立服務平臺的機制，促進農村再生跟農業永續發展。大家一起合力把農村發展、經濟發展帶動好，不是很好嗎？如果只有在地的青農，而少了壯世代的豐富經驗，然後這些豐富經驗的可能體力都很好，為什麼不可以結合在一起呢？我覺得很好，有什麼不對？

黃委員秀芳：我覺得這個很好。

主席：我從早上聽到現在，黃秀芳委員最concern、最關切的就是中高齡是45歲以上、高齡是65歲以上……

黃委員秀芳：對，然後就把他們合在一起成為壯世代。

主席：他一直希望壯世代將這兩組人都包含在內，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嘛！所以你是希望這個描述，45歲……他無法理解的是55歲是從哪裡來的？結果剛剛高金委員唸的就是55歲，但是現在還有勞動部是說55歲還是45歲？

高金委員素梅：55。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也有45。

主席：也有45，到底是……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勞動部今年2月……

主席：所以這是行政單位自己在亂搞？

吳委員春城：沒有，勞動部當然45歲就叫中高齡，但是他現在對這個獎勵就是中高齡，還有55歲的壯世代都符合。

主席：這樣可以不可以退一步？就是你壯世代的這個定義，是不是能包含這兩項？這樣子的話……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二條就保留啦，我們現在……

主席：對啦，我是說要協商的時候改一下。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那第二條就保留。

主席：對。

廖委員偉翔：沒有啊，以後要改，那個定義到時候再改就好……

楊委員瓊瓔：第十三條就……

主席：定義跟年齡啦……

楊委員瓊瓔：主席，第十三條大家原則都同意了，還要保留什麼？對不對？

高金委員素梅：年紀到第二條……

主席：我剛剛……

楊委員瓊瓔：主席，你可以這樣宣告：本席建議也就是說如果第二條你們協商後怎麼樣，我們後面的條文按照第二條的協商答案這樣子去推就好了，「訂定之」就好了。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從第二條到現在還是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在實質討論內容啦。

主席：好。

楊委員瓊瓔：這樣就好了，主席臺……

林委員月琴：應該保留，沒有這樣子的啦！

楊委員瓊瓔：有啦！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好啦，保留啦，沒關係啦！

楊委員瓊瓔：兩個方案：第一個就是，之後第二條名稱定義是怎麼樣，那後面的條文就依照第二條協商的結果依序去做調整，這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第十三條大家都沒意見，各單位都接受，內容都一樣，為什麼要保留？如果說還是因為爭議要保留，那這個會議很奇怪囉！

主席：我覺得壯世代這個名稱他們現在拗在這裡而已啦，年齡、定義、涵蓋……

廖委員偉翔：那個已經保留過啦！現在是……

主席：對啦，現在他就跟你說這後面都有寫到壯世代，看到壯世代他就開始發作、吵鬧，就像醫療上面的過敏……

楊委員瓊瓔：主席，如果認為這個……還有我覺得這樣子充分討論也很好，至少在第十三條大家內容都沒有意見，只是壯世代的定義到底是45歲、55歲、65歲，這一個定義而已，對不對？至少我們充分討論，已經知道內容。

涂委員權吉：其他的內容都沒問題。

楊委員瓊瓔：對，內容沒問題嘛，就等第二條，這條就保留吧！

主席：是要保留還是要讓它過？保留？整個從第一條到最後一條都保留？

王委員育敏：每一條都有壯世代。

主席：你都有寫到壯世代。

王委員育敏：每一條都有壯世代，乾脆就保留算了……

主席：好啦，現在第幾條了？

林委員月琴：主席，確定一下。第十二條？所以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我確定一下，是保留？

廖委員偉翔：通過吧！

林委員月琴：保留。

涂委員權吉：都沒有問題啊。

廖委員偉翔：之後協商第二條……

林委員月琴：沒有人這樣的，因為前面定義不清楚，後面又有提到……

主席：只要有壯世代這個名稱，就是沒有……

林委員月琴：對啊，就是沒有辦法釐清，我們就回到第二條去討論啊。

主席：內容是沒問題的。

廖委員偉翔：沒有，到時候可以回去再討論。

涂委員權吉：協商是協商第二條……

廖委員偉翔：主要就是協商第二條，其他可以通過就通過啦。

麥委員玉珍：主席，不好意思。我覺得跟我們新住民基本法一樣，大家都不同意的話，這樣子也沒辦法去討論。我覺得第十二條、第十三條這個內容我們是同意的，至於名稱我們再來討論，這條就是讓它過！不能因為每一條都有壯世代，每一條都不同意，這樣就不用討論了，後面也不用討論！我覺得是討論內容同不同意，至於名稱我們改天再來協商、再來討論，以上建議。

主席：麥委員的中文素養，我很敬佩。

麥委員玉珍：謝謝。

主席：非常敬佩，真的，所以呢？還是要表決？可以表決喔，但是要表決就沒意思了，所以這……

楊委員瓊瓔：主席，這個不要表決！我們法案去表決，這個邏輯太奇怪了。

主席：對啊！所以……

楊委員瓊瓔：所以本席具體……

主席：我從早上忍耐到現在都是以和諧為要……

楊委員瓊瓔：對、對、對。

主席：所以我也不太講。

楊委員瓊瓔：主席，我是充分建議啦，因為今天的會議很有意義，大家針對每一條的內容好好地去討論。比如說第十三條，大家針對內容都沒有意見，但是對於壯世代這個名稱，所以我具體建議，第二條因為已經保留，但以下的條文每一條都有壯世代，如果依照這樣子，每一條都要保留。但我建議內容我們可以讓它通過，但是名稱就隨著第二條最後朝野協商的結果，隨著這個結果去調整各條的名稱。我覺得主席臺可以這麼宣布，看看大家寶貴的意見。

主席：這樣黃秀芳委員有意見嗎？

黃委員秀芳：好啦……

楊委員瓊瓔：這樣可以啦！

主席：好啦。

楊委員瓊瓔：來，鼓掌！

主席：來，鼓掌！就是隨著第一條、第二條的定義，它有什麼決定，那往後的就跟著前面的協商結果，好，太好了！

第十二條通過。

第十三條沒有異議，通過。

第十四條一樣。

高金委員素梅：一樣的道理。

主席：一樣的道理。第十五條。

高金委員素梅：但需要建立資料庫。

主席：資料庫？

高金委員素梅：對。

主席：衛福部呂次長，你回答一下。

高金委員素梅：這個一定要……

主席：沒有啦，他要保留還是要留著？

呂次長建德：主席以及各位委員，大家好。衛福部對於本條是保留的。我要跟各位報告，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目前這個資料庫在我們國健署的TLSA資料裡面就已經有了，臺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Taiwan Longitudinal Study on Aging）裡面針對家戶狀況、居住安排、社會支持、工作，以及經濟狀況、衛生行為、醫療保健等等，都已經有做好相關的準備了。我跟各位報告，這是50歲以上的，而且這個資料庫是從民國78年就開始，我們從85年開始，我個人在中央大學教書，這部分我已經發表過研究了。做這個東西在我看來，不光是疊床架屋，而且是業務重疊！我相信各位委員基本上也都是站在把關民眾的預算上面，我認為這個部分事實上是有疑義的，所以衛福部在這邊基本上要表示我們的立場。

另外，第二個，其實剛剛委員也有提到，就是說第二條的部分，我要跟各位委員報告，這個在國際上來說確實是有問題的。我再說一次，ILO是45歲中高齡，聯合國（UN）是65歲，現在沒有理由，你現在特別對這東西……譬如說全民健保，為什麼要針對55歲以上特別再弄呢？這是very strong argument，我認為這個事實上是委員們必須要在這邊審慎來考慮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民無所措手足。形式不對，內容就不對。以上，衛福部在這邊做報告，謝謝。

吳委員春城：我可以表示一下。衛福部的資料絕對沒有問題，但是它只有健康資料，這就是我們現在……

呂次長建德：衛福部的資料不是這樣子，有包括社會支持，還有包括……

吳委員春城：那個差太多了，我跟大家報告……

高金委員素梅：請你回應……

吳委員春城：我跟大家報告，因為我是做行銷廣告的，我非常的清楚，連我們的企業當中，對於50歲、55歲以上的，投入的行銷費用、廣告費用，只占它行銷的5%，也就是怎麼樣？大家都不會做，大家為什麼不會做？因為都沒有數據。我們現在所有的，我剛才講食、衣、住、行、育、樂，你知道壯世代喜歡看什麼電影嗎？你知道壯世代的消費行為是什麼嗎？我們這個為什麼叫長壽經濟？壯世代喜歡開什麼車子，壯世代喜歡吃什麼東西，喜歡穿什麼衣服，你有這些數據嗎？你現在有的數據就是認為高齡者只要有養生、養病、養老的數據而已，這就是我們現在重要、要翻轉的。我們的整個政府，包括去（2023）年行政院提出的高齡社會白皮書，出來的就是養生、養病、養老，國科會所規劃出來的高齡政策，所有就是要去醫院，以及要如何去使用醫院、如何方便而已。我們的政府對高齡的想像就是只有這一些而已，其他的一片空白！文化部沒有高齡政策，教育部沒有高齡政策，金融沒有高齡政策，數位沒有，統統都沒有，都認為這些人就是要準備報銷的人，這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需要壯世代的一個原因！因為你們都覺得他是老人，他就是銀髮族，他就是高齡者，這些人就是要退出來的。

主席：好啦，不用那麼亢奮啦！來，楊委員。

楊委員瓊瓔：楊瓊瓔發言。我覺得設立所謂的壯世代國家資料庫，不管對高齡、中高齡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我們的平均餘命，不健康的已經達到世界超高，已經是8年，有8年不健康的平均餘命，政府有責任要怎麼樣協助人民，食、衣、住、行、育、樂，這一些人你把他照顧好，我們的國家就給力，對不對？我們的年輕人也就能夠安心的去就業，這一環是比什麼都還重要，為什麼建立國家資料庫是不好的？今天沒有know-how，你怎麼樣去建立你的政策？比如說我們盧秀燕市長、我們的臺中隊、我們臺中通app，283萬的人口，現在已經有160萬會員，日日在增加，使用的有一百八十三萬多，日日在增加，這一次臺中購物節過了，我們的app絕對會超過200萬人！裡面包括什麼？食、衣、住、行、育、樂，包括你的繳稅，全部會在那裡。所以我們已經是AI的世界了，要跟國際接軌，我們如果有這些資料庫，讓大家在整個政策決策以及執行能夠更加的有效能，它不是只有效率，是要有效能，這個才是真正的幫助我們的人民。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會反對成立國家資料庫，這個邏輯太奇怪了！今天我們討論的第二條，也就是45歲、55歲、65歲，我們現在目前國家的資料庫裡頭沒有45歲，你要不要去做？當然要做啊！這個就是與時俱進嘛！要怎麼樣去把邏輯更加的完整，國家資料庫越完整，我們的政策跟執行就會越落實，這是我的建議。

主席：謝謝楊瓊瓔。高金你要先講嗎？好，廖偉翔委員。

廖委員偉翔：我想要舉例一下，真的不用站在太反對立場。我那天才跟內政部開居住正義的會，要怎麼訂定居住正義的政策、居住住宅政策，其實我們的政府是沒有做充分的行為研究，甚至很被動。所以民間團體一直要求內政部應該要透過去登記社會住宅，或是登記任何相關的福利政策，你要去做行為研究，這些年輕人究竟多少歲要住這個社會住宅、他家有多少人口、他的行為是什麼，然後去訂定一個符合整個國家方針，或者是解決居住政策的問題。相對的放到這裡來看也是同樣的概念，如果我們想解決高齡、超高齡社會、少子化等等問題，我想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料庫。反過來說衛福部做的資料是很棒，都是跟健康相關，可是我想在這個部分，其實還有涵蓋擴大範圍到一些行為研究，我想應該是這樣，包含我剛剛說的住宅政策、居住正義其實也是同樣的概念。以上，謝謝。

高金委員素梅：剛剛是衛福部的政務次長嗎？

呂次長建德：是的。

高金委員素梅：我剛剛看你的態度，以為是您屬下的人，那個聲音講起來有一點霸凌的感覺，希望以後你們到立法院的態度好一點，你們有看到嗎？在場我們委員態度都很好，您剛剛在臺上的那個態度，走下來要跟委員爭辯的態度，希望你以後改變一下這個態度，好不好？謝謝。

我覺得政府建立壯世代的國家資料庫是對的，我同意楊瓊瓔委員所說的。你們覺得有什麼窒礙難行嗎？你可不可以來發言一下？除了告訴我們說之前你已經有一些資料存在了，現在在這裡請你建立壯世代的國家資料庫，你覺得困難度在哪裡？

呂次長建德：報告委員，我想有兩個重點：第一個，從早上到現在，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去正當化到底55歲這條線切下去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高金委員素梅：現在已經不是談這個了，第二條已經過去了，現在跟你談的是第十五條。

呂次長建德：報告委員，因為這原則沒有確認的話，基本上我們就難再走下來……

高金委員素梅：就朝野協商再說！對不起，次長，那個部分召委這邊已經保留了，要送朝野協商。

呂次長建德：OK，那麼另外第二個部分……

高金委員素梅：那我現在請問你，就我請問您的部分，您回答就好。第十五條政府應建立壯世代國家資料庫，並每年統計並公布健康預期的壽命，你覺得這有什麼窒礙難行不能做的？

呂次長建德：報告委員，我們現在目前最重要就是……我剛剛已經說了，全民健保一定是cover全民的，我們不可能只是切某一個特別年齡層，所以現在目前上位這個部分沒有……

高金委員素梅：那很好啊！你已經有了這個資料庫，然後你再把它切出來不是更好嗎？有什麼窒礙難行嗎？

呂次長建德：這裡面需要一個正當理由啊。

高金委員素梅：什麼叫正當理由？現在就在立法啊！好，我的問題已經問完了……

呂次長建德：感謝委員，謝謝。

高金委員素梅：召委，我覺得政務次長他是在強辯！所以如果真的大家都覺得是應該做，他們不同意的話，我們就保留，一樣朝野協商，不要浪費今天大家太多時間！他今天的態度不太好，謝謝。

主席：今天氣氛都還不錯啦！陳委員。

陳委員昭姿：主席，我剛剛也覺得呂次講話非常奇怪喔！什麼民國78年？什麼健保開辦那一年？你知道健保開辦那一年臺灣出生人口多少人嗎？你現在立刻回答。

呂次長建德：民國78年……

陳委員昭姿：那時候你知道臺灣會老化這麼快嗎？那時候你知道臺灣健保會崩潰嗎？我們需要討論點數嗎？需要討論分級醫療崩潰嗎？你拿幾十年前的東西，怎麼可能有這個完整的資料庫呢？

呂次長建德：報告委員……

陳委員昭姿：好，我考你，健保開辦那一年，比你研究的還要晚好幾年，民國84年臺灣出生多少人口？老化率多少？

呂次長建德：我沒有記錯的話，那一年應該是……

陳委員昭姿：現在呢？

呂次長建德：現在目前……

陳委員昭姿：對啊！所以我們今天要面對的是現在啊！你當初設計健保的時候，有想到今天會崩潰成這個樣子嗎？你有想到我們一切的醫療指數全部都輸給韓國嗎？你會想到嗎？那個資料怎麼會管用呢？預期的事情，怎麼30年、40年的設計，當時建立勞保年金，現在是不是變成瀕臨崩潰破產？你一站起來就罵人耶！

呂次長建德：沒有……

陳委員昭姿：No、No、No，你剛剛上來真的就是罵人，連高金這麼溫和的委員，你一上來就一副理直氣壯，弄錯了，你們沒有在監督立委，是立委在監督你們！健保的東西我很清楚，你的數字我很清楚，健保裡面塞了什麼資料我都很清楚，愛塞不塞，自費的全部沒有，你知道現在臺灣的自費醫療占多少嗎？你的資料是完整的嗎？我們光控制一個藥品，他知道病人怎麼用，醫生都叫苦了，誰要來輸入這個資料？沒有，不要拿健保資料庫來做什麼，而且這份資料庫還拿去賣錢，很有問題的！

呂次長建德：委員，我要更正一下，我剛剛說的不是健保資料庫，我剛剛說的是國健署的中高齡身心健康調查，我說的不是健保資料庫……

陳委員昭姿：我們現在要的東西是什麼？要未來的資料，40年前設計的東西，你居然覺得是可以管用的？我們現在要的東西居然是管用的？你要回去重新做功課，你剛剛非常的傲慢，學者的傲慢都跑出來了喔！

吳委員春城：我還是補充一下。工研院10年前說我們的銀髮產業2025年會有3.6兆，工研院有沒有人在這裡？去年改稱只有3,000億，剩下十分之一，為什麼差那麼多呢？為什麼百分之九十都不見呢？因為就是沒有資料庫，大家都用猜的。什麼叫做銀髮產業？怎麼想像？方向都做錯，大家都憑想像的在做，整個沒有研究，所以最後用3,000億交代，3,000億還不一定做得到，那時候說3.6兆，10年前工研院說的，這就是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整個政府對高齡化的想像就是非常的狹隘、非常的狹窄！今天壯世代所在談的是未來倒三角形的一個社會，我們要如何去建構它，你們還在正三角形的把老人當少數、當弱者、當什麼，這樣的一個想像，能做的都是非常微小的，你能夠解決這些危機嗎？目前現行的方法能夠解決扶養比的危機嗎？除了高齡化，包括勞動力不足，包括未來三分之一的城市、城鄉，都會被消滅，大部分的問題都沒有嘛！你們現在沒有積極的去處理，不要以為……我們真的要很謙卑、很謙虛的面對這樣的一個人口大海嘯的問題。

主席：好，黃秀芳委員。

黃委員秀芳：我講一下。我不認同中高齡就是弱者，其實很多中高齡都是我們產業界的菁英，我剛剛有舉例我爸爸八十幾歲，他現在還在工作咧！所以我也很佩服，中高齡是我們社會的寶，目前我們不論是勞動部或者是衛福部，如果在中高齡就業或中高齡產業這個區塊做得不足，我覺得應該要再加強。

另外剛剛呂次有特別提到，我們現在有國家的資料庫，目前國健署這邊有，但可能是針對國人健康的這一部分。至於剛剛吳委員所提的，可能是比較針對譬如產業或消費行為，如果說以壯世代55歲以上，他喜歡看什麼電影，他喜歡做什麼樣的運動，做什麼樣的活動，這個也許是一個消費行為，或者是一個產業。我覺得目前如果衛福部有國家資料庫的話，在其他單位或者是可以有更完善蒐集資料的地方，我覺得當然是可以。可是如果說目前衛福部已經有的還要再疊床架屋，然後再去設一個國家資料庫，然後來統計公布健康預期壽命……如果原本就有了，有需要還要再設嗎？這個是我比較疑問的地方。

主席：好，我們第十五條保留，不要討論了。

再來，第十六條。第十六條應該還好吧？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趁大家還在……

主席：還清醒的時候。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還在看的時候，我來跟行政機關做建議。以剛才的第十五條，如果這個法律通過了，你們有什麼困難？應該是針對這個來發言啦，如果是已經有了，那不是更好嗎？法律制定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剛才的第十五條，也不是只有衛福部的事，還有別的部會的資料也要建立，各部會有什麼困難？沒有困難就應該要支持啊！所以這個部分我剛剛聽了也覺得有點奇怪啦，好，我們就回到第十六條。

主席：第十六條有沒有什麼意見？

吳委員春城：因為這個都是比較其他的法律，像社會福利基本法，其實這個條文幾乎都一樣，就是民間的參與，召集民間的參與。基本上我們的社會福利法、文化基本法、海洋基本法統統都有這些相關的條文，文字沒有什麼差異。

主席：好。

林委員月琴：我想問一下，因為55歲以上到120歲都可以的話，壯世代族群要怎麼去選出來？因為第十六條講的，民間機構我們知道一定要正式立案的，團體代表、專家也知道，學者一定要有在學校教書的，或者是某個領域專家，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吳委員講一下，怎麼去產生這個族群的代表？

吳委員春城：基本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高齡化的社會，都是高齡，所以我們應該在這些年齡當中……其實大家都在進行重新的定義，剛才提了一個65歲也不叫做老人了，然後45歲也不叫中高齡，這些都要進……所以很重要，壯世代大家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都要從權益法的角度，就是好像定幾歲，定一個什麼都可以福利之類的，大家從頭看到尾，到這裡都沒有任何的權益，沒有任何一個利益的分配。所以它是一個倡議，就是各部會應該朝這個方向，朝光明的方向、朝美麗未來的方向，去規劃它的政策跟產業政策，所以沒有影響大家，以及你一直擔憂的那一些事情，都不在這個地方。

林委員月琴：沒有啦，吳委員，我是問怎麼選出來壯世代的族群代表啦，這到底怎麼……是55歲要一個、60歲要一個或是怎麼樣，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因為開會嘛，你既然能寫出來，應該總是要有一個你的想像嘛！就是這個族群代表要選55歲的、選65歲的，還是選80歲的？因為你說要有一個壯世代族群代表，那要多少人呢？我也不知道，還是到時候就是每一個年齡層有一個？我就不太懂啊，所以要請教，因為當初是你寫的嘛！

吳委員春城：現在這裡就定義55+以上嘛！

林委員月琴：是要每一個年齡層都有一個嗎？

吳委員春城：這些施行細則、規定，當然就會在行政院這些部會去討論嘛！

林委員月琴：因為我說它不清楚，是因為到時候民間機構……，可是至少我們很清楚知道民間機構是合法立案的民間組織，所以不知道壯世代的族群代表是什麼意思？

吳委員春城：所以現在壯世代的族群，當然我們沒有必要再去劃分什麼叫做初老、中老、老老或者是怎麼樣。以後應該講的，我們對於高齡是一種很正式的，過了55歲以上，就是進入我們所謂高齡的社會。我們現在整個社會是為55歲以前所打造的社會；55歲以後的社會是一片沙漠、一片空白！我們現在努力的就是要去建構這一些，其實所謂的壯世代包括年輕人也是壯世代，以後所有的年齡都是壯世代，都要壯起來，不是每一個當中……

林委員月琴：那就全部要……

吳委員春城：因為它不涉及到權益的分配，不涉及到你所定義當中權益的分配，好像某一種身分、某一種年齡，然後就具備什麼樣的權益。

主席：好，不要討論了，這一條保留。

第十七條有設基金，所以更麻煩！第十七條就保留，不要討論了，再下去我「擋袂牢」了！

第十八條保留嗎？

林委員月琴：保留。

主席：第十八條保留。

好，第十九條。

林委員月琴：保留，因為……

主席：好，第十九條保留。

我覺得吳委員可能你自己要思考一下，就是黃秀芳委員他堅持的就是中高齡跟高齡，如果能把它涵蓋進來……

黃委員秀芳：就剛剛吳委員講的全部都是壯世代，那就……

主席：沒有，你說45歲以上中高齡嘛，65歲跟高齡……好啦，好啦！

第二十條。
黃委員秀芳：保留！

主席：要保留嗎？好。

第二十一條也是保留！

大家都「擋袂牢」，快翻臉了！我作以下決議：委員吳春城等42人擬具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草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蘇召集委員清泉補充說明。必須交由黨團協商。

本次會議議事錄授權由主席核定後確定。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3時49分）


